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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49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 l:3 50116-20日，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 1. 6 、

3. 1. 7 、 3. 4. 1 、 3.4.1 、 3. 4. 6 、 4. 1. 1 、 4. 1. 3 、 4. 1. 4 、 4. 1. 6 、 4.8.1 、

4.8.4 、 4.8.5 、 4. 8. 7 、 4.8. ] 2 、 6.5.2 、 6. 7. ]、 6.7.5 、 6.8.2 、 6.8.3 、

10. 1. 1 、 1 1. 2. 2 、 1 1. 2. 5 、 12. 1. 11 、 12. 2. 3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

严格执行 G 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程 >>GB 50116→98 同时

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c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9 月 6 日





前言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6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 >的通知))(建标 (2006J77 号)的要求，

由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会间有关单位对原国家标准《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98 进行全面修订的基础上编制

而成。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修订组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

标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火灾事故教训和我

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工程的实践经验，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规

范，吸取了先进的科研成果，广泛征求了设计、监理、施工、产品制

造、消防监督等各有关单位的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2 章和 7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

本规定、消防联动控制设计、火灾探测器的选择、系统设备的设置、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

控系统、系统供电、布线、典型场所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

本次规范修订是一次全面修订。在维持原规范基本框架、保

留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1.补充了有关线型火灾探测器、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可燃

气体探测器、区域显示器、消防应急广播、气体灭火控制器、消防控

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消防专用电话、火灾警报装置，以及模块等设

备或部件的工程设计要求，使规范内容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实际

需要。

2. 增加了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住宅建筑火灾报警系统、可燃气

体探测报警系统的工程设计要求。
. '-A . 



3. 增加了道路隧道、油罐区、电缆隧道等典型场所使用的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的工程设计要求 O

4. 细化了消防联动控制的工程设计要求，使规范更具有可操

作性。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出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怀.

由公安部消防局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由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本规范执行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

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

馈给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文大路

218--20 号甲，邮政编码: 110034)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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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贝。

1. 0.1 为了合理设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

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构筑物中设置的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不适用于生产和贮存火药、炸药、弹药、火

工品等场所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

1. O. 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针

对保护对象的特点，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 O. 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1 • 



2 术语

2. O.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探测火灾早期特征、发出火灾报警信'号，为人员疏散、防止火

灾蔓延和启动自动灭火设备提供控制与指示的消防系统。

2.0.2 报警区域 alarm zone 

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警戒范围按防火分区或楼层等划分的

单元。

2. O. 3 探测区域 detection zone 

将报警区域按探测火灾的部位划分的单元。

2. O. 4 保护国积 momtonng area 

…'只火灾探测器能有效探酬的面积。

2.0.5 安装!可距 installation spacing 

两只相邻火灾探测器中心之间的水平距离 G

2.0.6 i保呆护半径 mo口mtωO盯r川i吨 radi山u

J 只火灾探测器能有效探测的单向最大水平距离。

2.0.7 联动控制信号 control signal to start &. stop an auto-

matlc eqUlpment 

由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的用于控制消防设备(设施)工作的

{言号。

2. O. 8 联动反馈信号 feedback signal from automatic equip • 

口le口t

受控消防设备(设施)将其 E作状态信息发送给消防联动控制

器的信号。

2.0.9 联功触发信号 日ignal for logical program 

消防联功控制器接收的用于逻辑判断的信号。

• 2 • 



3 基本规定

3. 1 一般规定

3. 1.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用于人员居住和经常有人滞留的场

所、存放重要物资或燃烧后产生严重污染需要及时报警的场所。

3. 1.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有自动和手动两种触发装置。

3. 1. 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应选择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有关

市场准入制度的产品。

3. 1. 4 系统中各类设备之间的接口和通信协议的兼容性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 ))GB 22134 的

有关规定。

3. 1. 5 任一台火灾报警控制器所连接的火灾探测器、于动火灾报

警按钮和模块等设备总数和地址总数，均不应超过 3200 点，其中

每一总线回路连接设备的总数不宜超过 200 点，且应留有不少于

额定容量 10%的余量;任一台消防联动控制器地址总数或火灾报

警控制器(联动型)所控制的各类模块总数不应超过 1600 点，每」

联动总线回路连接设备的总数不宜超过 100 点，且应留有不少于

额定容量 10%的余量。

3. 1. 6 系统总结上应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每只总结短路隔离器

保护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和模块等消防设备的总数

不应超过 32 点;总结穿越防火分区时，应在穿越处设置总结短路

隔离器。

3. 1. 7 高度超过 100m 的建筑中，除消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控制器

外，每台控制器直接控制的火灾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和模块等设

备不应跨越避难层。

3. 1. 8 水泵控制柜 Jλ飞机控制柜等消防电气控制装置不应采用变

• 3 • 



步兵启动万式。

3. 1. 9 ~也铁列车仁设置的火灾白过J fB!.警系统，应能 i通过无线网络

等方式将列车上发生火灾的部位信息传输给消防控制室。

3.2 系统形式的选择和设计要求

3.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形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仅需要报警，不需要联动自动泊防设备的保护对象宜采用

区域报警系统。

2 不仅需要报警，同时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备.且只设置一

台具有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保护

对象，应采用集中报警系统， ;}1二应设置一个消防控制室。

3 设置两个及以上消防控制室的保护对象，或己设置两个及

以上集中报警系统的保护对象，应采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

3.2.2 区域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F列规定:

1 系统应由火灾探测器、于动火灾报警按钮、火灾声光警报

器及火灾报警控制器等组成，系统中可包括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

装置和指示楼层的区域显示器。

2 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所。

3 系统设置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时，该装置应具有传输

本规起附录 A 和附录 B 规定的有关信息的功能;系统未设置消防

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时，应设置火警传输设备。

3.2.3 集中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应由火灾探测器、于动火灾报警按钮、火灾声光警报

器、 t肖防应急广播、消防专用电话、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火灾

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等组成。

2 系统中的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和消防控制室

图形显示装置、消防应急广播的控制装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等起

集中控制作用的消防设备，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

3 系统设置的消防控制室图形盟主示装置应具有传输本规泡
• 4 • 



附录人和j附录 B 规定的有关信息的功能。

3.2.4 控甜中心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两个及以上消防控制室时，应确定-个主消防控制室。

2 主消防控制室应能显示所有火灾报警信号和联动控制状

态信号，并应能控制重要的消防设备;各分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设备

之间叮互相传输、显示状态信息，但不应互相控制。

3 系统设置的消防控制空图形显示装置应具有传输本规范

附录 A 和附录 B 规定的有关信息的功能。

4 其他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3.2.3 条的规定 c

3.3 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的划分

3.3.1 报警区域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报警区域应根据防火分区或楼层如分;可将一个防火分区

或→个楼层划分为一个报警区域，也可将发生火灾时需要同时联

动消防设备的相邻几个防火分区或楼层划分为一个报警区域。

2 电缆隧道的一个报警区域宜出一个封闭长度区间组成，一

个报警区域不应超过相连的 3 个封闭长度区间;道路隧道的报警

区域应根据排烟系统或灭火系统的联动需要确定，且不宜超过

150m 。

3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的报警区域应由一个储罐区组成，

每个 50000m3及以上的外浮顶储罐应单独划分为一个报警区域。

4 列车的报警区域应按车厢划分，每节车厢应划分为→个报

警区域。

3.3.2 探测区域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区域应按独立房(套) I可划分。一个探测区域的面积

不宜超过 500m2 ;从主要人口能看清其内部，旦面积不超过

1000旷的房间，也可划为一个探测区域。

2 红外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

探测区域的长度，不宜超过 100m; 空气管差温火灾探测器的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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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长度宜为 20m~100mo

3.3.3 下列场所应单独划分探测区域:

1 敞开或封闭楼梯闻、防烟楼梯间。

2 防烟楼梯间前室、消防电梯前室、消防电梯与防烟楼梯间

合用的前室、走道、坡道。

3 电气管道井、通信管道井、电缆隧道。

4 建筑物闷顶、夹层。

3.4 消防控制室

3.4.1 具有消防联动功能的火灾自动报蕾系统的保护对象中应

设置消防控制室。

3.4.2 r肖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消防设备应包括火灾报警控制器、消

防联动控制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消

防应急广播控制装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装置、消

防电源监控器等设备或具有相应功能的组合设备。消防控制室内

设置的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显示本规范附录 A 规定的

建筑物内设置的全部消防系统及相关设备的动态信息和本规范附

录 B规定的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并应为远程监控系统预留接口，

同时应具有向远程监控系统传输本规范附录 A 和附录 B 规定的

有关信息的功能。

3.4.3 消防控制室应设有用于火灾报警的外线电话。

3.4.4 消防控制室应有相应的竣工图纸、各分系统控制逻辑关系

说明、设备使用说明书、系统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值班制度、维护

保养制度及值班记录等文件资料。

3.4.5 r肖防控制室送、回风管的穿墙处应设防火阀。

3.4.6 消防控制室内严禁穿过与消防设施无关的电气线路及

管路。

3.4.7 消防控制室不应设置在电磁场干扰较强及其他影响消防

控制室设备工作的设备用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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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r肖防控制室内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面盘前的操作距离，单列布置时不应小于1. 5m; 双列

布置时不应小于 2m o

2 在值班人员经常工作的一面，设备面盘至墙的距离不应小

于 3m 。

3 设备面盘后的维修距离不宜小于 1mo

4 设备面盘的排列长度大于 4m 时，其两端应设置宽度不小

于 lr丑的通道。

5 与建筑其他弱电系统合用的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设备应集

中设置，并应与其他设备间有明显间隔 O

3.4.9 消防控制室的显示与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

制室通用技术要求ììGB 25506 的有关规定。

3.4.10 消防控制室的信息记录、信息传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e出 25506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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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联动控制设计

4.1 一般规定

4. 1. 1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能按设定的控制逻辑向各相关的受控

设备发出联动控制信号，并接受相关设备的联动反馈信号。

4. 1. 2 消防联动控制器的电压控制输出应采用直流 24V，其电源

容量应满足受控消防设备同时启动且维持工作的控制容量要求。

4. 1. 3 备受控设备接口的特性参数应与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的

联动控制信号相匹配。

4. 1. 4 消防水泵、防烟和排烟凤机的控制设备，除应采用联动控

制方式外，还应在消防控制室设置孚动直接控制装置。

4. 1. 5 启动电流较大的消防设备宜分时启动。

4. 1. 6 需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控制的消防设备，其联动触发

信号应采用两个姐立的报警触发装置报警信号的"与"逻辑组合。

4.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2.1 湿式系统和干式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温式报警阀压力开关的动作信号作为

触发信号，直接控制启动喷淋消防泵，联动控制不应受消防联动控

制器处于自动或手动状态影响。

2 手动控制方式，应将喷淋消防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停止

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

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停止。

3 水流指示器、信号阀、压力开关、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和停止

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2.2 预作用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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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同一报警区域内两只及以上拙立的感

烟火灾探甜器或一只感烟火灾探测器与-只子动火灾报警按钮的

报警信号，作为 f~作用阀组开启的联动触发信号。由消防联动控

制器控制预作用阀组的开启.使系统转变为湿式系统;当系统设有

快速排气装置时，应联动控制排气阀前的电动阀的开启。湿式系

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4.2. 1 条的规定。

2 于动控制方式，应将喷淋消防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和停止

按钮、预作用阀组和快速排气阀入口前的电动阀的启动和停止按

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j控制

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于动控制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停止及预作用

阀组和电动阀的开启。

3 水流指示器、信号阀、压力开关、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和停止

的动作信号，有压气体管道气压状态信号和快速排气阀入口前电

动阀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2.3 雨淋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同才民警区域内两只及以上独立的感

温火灾探测器或一只感温火灾探测器与 4只手功火灾报警按钮的

报警信号，作为雨淋阀组开启的联动触发信号。应由消防联动控

制器控制雨淋阀组的开启。

2 于动控制方式，应将JrD^淋前防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和停止

接管1 、雨淋阀组的启动和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

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子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雨

淋消防泵的启动、停止及雨淋阀组的开启。

3 ;j(流指示器，压力开关，雨淋阀组、雨淋消防泵的启动手u仔

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泊防联动控制器。

4.2.4 白功控制的水幕系统的联动控制改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动控制方式.当自动控制的水幕系统用于防火卷帘的保

护时.应Efl 防火卷帘 F落到楼板面的动作信号与本报警区域内任

一火灾探测器或子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作为水幕阀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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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水幕系统相关

控制阀组的启动;仅用水幕系统作为防火分隔时，应由该报警区域

内两只1虫立的感温火灾探测器的火灾报警信号作为水幕阀组启动

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水幕系统相关

控制阀组的启动。

2 于动控制方式，应将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和消防泵控制

箱(柜)的启动、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

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于动控制盘，并应直接于动控制消防泵

的启动、停止及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的开启。

3 压力开关、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和消防泵的启动、停止

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3 消火栓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3.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消火栓系统出水干二管上设置的低压压

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上设置的流量开关或报警阀压力开

关等信号作为触发信号，直接控制启动消火栓泵，联动控制不应受

消防联动控制器处于自动或子动状态影响。当设置消火栓按钮

时，泊火枪按钮的动作信号应作为报警信号及启动消火栓泵的联

动触发信号，出消防联功控制器联动控制消火栓泵的启动 O

4.3.2 手动控制方式，应将消火栓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停止按

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

的手动控制盘.并应直接手动控制消火栓泵的启动、停止。

4.3.3 肖火栓泵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4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4.1 气体灭火系统、也沫灭火系统应分别出专用的气体灭火控

制器、泡谏灭火控制器控制。

4.4.2 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白'接连接火灾探测器

时，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自动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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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 应由同一防护区域内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

一只火灾探测器与一只于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或防护区外

的紧急启动信号，作为系统的联动触发信号，探测器的组合宜采用

感烟火灾探测器和感温火灾探测器，各类探测器应按本规范第

6.2 节的规定分别计算保护面积。

2 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在接收到满足联动逻辑

关系的首个联动触发信号后，应启动设置在该防护区内的火灾声

光警报器，且联动触发信号应为任→防护区域内设置的感烟火灾

探测器、其他类型火灾探测器或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首次报警信

号;在接收到第二个联动触发信号后，应发出联动控制信号，且联

动触发信号应为同一防护区域内与首次报警的火灾探测器或手动

火灾报警按钮相邻的感温火灾探测器、火焰探测器或于动火灾报

警按钮的报警信号。

3 联动控制信号应包括下列内容:

1)关闭防护区域的送咱们风机及送咱们风阀门:

2)停止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及关闭设置在该防护区域的电

动防火阀;

3)联动控制防护区域开口封闭装置的启动，包括关闭防护

区域的门、窗;

4)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气体灭火控制器、泡

沫灭火控制器，可设定不大于 30s 的延迟嗤射时间。

4 平时无人工作的防护区，可设置为无延迟的喷射，应在

接收到满足联动逻辑关系的首个联动触发信号后按本条第 3 ~支

规定执行除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外的联动控制;在

接收到第二个联动触发信号后，应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

装置。

5 气体灭火防护区出口外土方应设置表示气体喷洒的火灾

声光警报器，指示气体释放的声信号应与该保护对象中设置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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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声警报器的声信号有明显K别 c 启动j 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

装置的同时，应启动设置在防护区入 n 处表加气体喷洒的火灾声

光警报器;组合分自己系统hÎZ首先开启相应防护区域的选择阀，然后

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 O

4.4.3 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不直接连接火灾探测

器时.气体灭火系统、也床灭火系统的自动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触发信号应由火灾报

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

2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触发信号和联动控制

均应符合本规范第 4.4.2 条的规定。

4.4.4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手动控制方式应符合 F罗IJ

规定:

1 在防护区疏散出口的门外应设置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

装置的手动启动和停止按钮，于动启动按钮按下时气体灭火控制

器、泡沫灭火控制器 Jtz执行符合本规范第 4. 4. 2 条第 3 款和!第 5

款规定的联动操作;于动停止按钮按下时，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

灭火控制器应停止正在执行的联动操作。

2 气体灭火控制器、白沫灭火控制器上应设置对应于不间防

护区的于动启动和停止按钮，于qJ启动按钮按下时，气体灭火控制

器、泡沫灭火控制器应执行符合本规范第 4. '1. 2 条第 3 款和第 5

款规定的联动操作;于动停止按钮按下时，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

灭火控制器JW.停止正在执行的联动操作。

4.4.5 气体灭火装置、白沫灭火装置启动及喷放各阶段的联动控

制及系统的反馈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U 系统的联动反

馈信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直接连接的火灾探测器

的报警信号。

2 选择阀的功作信号。



3 压力开关的动作信号。

4.4.6 在防护区域内设有子功与自动控制转换装置的系统，其子

动或自动控制方式的工作状态应在防护区内、外的于动和自动控

制状态显孟装置.J二显示，该状态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5 防烟排熠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5.1 I览烟系统的联动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加压送风口所在防火分区内的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

器或一只火灾探测器与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作为

送风门开启和加压送风机启动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

控制器联动控制相关层前室等需要加压送风场所的加压送风口开

启和加压送风机启动 O

2 应由同一防烟分区内且位于电动挡烟草二壁附近的两只独

立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作为电功挡烟垂壁降落的联动

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电动措烟垂堕的降落。

4.5.2 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同」防烟分区内的两只独主的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

号.作为排烟[]、排烟窗或排烟阀开启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由消

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排;烟 rJ 、排烟窗或排烟阀的开启，同时停止

该防烟分区的空气调节系统。

2 )但由排烟口、排烟窗或排烟阀开启的动作信号，作为排烟

风机启动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排烟

风机的启动。

4.5.3 防烟系统、排烟系统的手动控制方式，应能在消防控制室

内的消防联动拉制器 t手动控制送风[J、电动扫炯垂壁、悻烟 [1 、

排烟窗、排烟阀的开启或关闭及防烟风机、排烟风机等设备的启动

或停止，防烟、 j'li' 'JfiQ r~l机的启动、停止按钮应采用专用线路直接连

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子动控制盘，并应

直接于动控制防烟、排:It~风机的启动、停止。

• 11 • 



4.5.4 送风口、排烟口、排烟窗或排烟阀开启和关阔的动作信号，

防烟、排锢风机启动和停止及电动前火阀关闭的动作信号，均应反

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5.5 排烟风机入口处的总管 j二设置的 280'C 排烟防火阀在关

闭后应直接联动控制风机停止，排烟防火阀及风机的动作信号应

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o

4.6 防火门及防火卷帘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6.1 防火门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常开防火门所在防火分区内的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

器或一只火灾探测器与一只于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作为

常开防火门关闭的联动触发信号，联动触发信号应由火灾报警控

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或防火门监

控器联动控制防火门关闭。

2 疏散通道 t各防火门的开启、关闭及故障状态信号应反馈

至防火门监控器。

4.6.2 防火卷帘的升降应由防火卷帘控制器控制。

4.6.3 疏散通道 J:设置的防火卷帘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联功控制方式，防火分区内任两只独立的感烟火灾探测器

或任一只专门用于联动防火卷帘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

联动控制防火卷帘下降至距楼板面1. 8m 处:任一只专门用于联

动防火卷帘的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联动控制防火卷帘下

降到楼板闹;在卷帘的任~-侧距卷帘纵深 O. 5m~5m 内应设置不

少于 2 只专门用于联动防火卷帘的感温火灾探测器。

2 于动控制方式，应由防火卷帘两侧设置的手动控制按钮控

制防火卷帘的升降。

4.6.4 非疏散通道上设置的防火卷帘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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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防火卷帘所在防火分区内任两只独立

的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作为防火卷帘下降的联动触发信号，并

应联动控制防火卷帘自:接下降到楼板面。

2 子动控制方式，应由防火卷帘两侧设置的于动控制按钮控

制防火卷帘的升降，并应能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上

子功控制防火卷帘的降落。

4.6.5 防火卷帘下降至距楼板面 108m 处、下降到楼板面的动作

信号和防火卷帘控制器直接连接的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报警

{言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7 电梯的联动控制设计

4.7.1 r肖防联动控制器应具有发出联功控制信号强制所有电梯

停于首层或电梯转换层的功能。

4.7.2 电梯运行状态信息和停于首层或转换层的反馈信号，应传

送给消防控制室显后，轿厢内应设置能直接与消防控制室通话的

专用电话。

4.8 火灾警报和消防应急广播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8.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火灾声光警报器，并应在确认火

灾后启动建筑内的所有火灾声光警报器。

4.8.2 未设置消防联动控制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声光警

报器院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控制;设置消防联动控制器的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火灾卢光警报器应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

器控制。

4.8.3 公共场所宜设置具有同一种火灾变调声的火灾声警报器;

具有多个报警区域的保护对象，宜选用带有语音提示的火灾声警

报器;学校、工厂等各类日常使用电铃的场所，不应使用警铃作为

火灾声警报器。

4.8.4 火灾声警报器设置带有语音提示功能时，应同时设置语音
]:) . 



同步器。

4.8.5 同一建筑内设置多个火灾声警报器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应能同时启动和停止所有火灾声警报器工作。

4.8.6 火灾声警报器单次发出火灾警报时间宜'为 8s~ 20s ，同时

设有消防应急广播时，火灾声警报应与消防应急广播交替循环

播放 c

4.8.7 集中报警系统和控制中心报警系统应设置消防应急广播。

4.8.8 i肖防应急广播系统的联动控制信号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

发出。当确认火灾后，应同时向全楼进行广播。

4.8.9 消防应急广播的单次语音播放时间宜为 10s~30s ，应与

火灾声警报器分时交替工作，可采取 1 次火灾声警报器播放、 1 次

或 2 次消防应急广播播放的交替工作方式循环播放。

4.8.10 在消防控制室应能于动或按预设控制逻辑联动控制选择

广播分区、启动或停止应急广播系统，并应能监听消防应急广播 O

在通过传声器进行应急广播时，应自动对广播内容进行录音。

4.8.11 消防控制室内应能显示消防应急、广播的广播分区的工作

状态。

4.8.12 消防应急广播与普通广播或背景音乐广播台用时，应具

有强制切入消防应急广播的功能。

4.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9.1 j肖萌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玩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A系统，应由火灾报警

控制器或泊防联动控制器启动应急照明控制器实现。

2 集中电源非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1疏散指坑系统，应

由消防联动控制黯联动Jtz急照明集中电源和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

实现 D

3 自带电 iIIj(~~集巾控制型消防JJY.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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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消防应急照明配电箱实现。

4.9.2 当确认火灾后，由发生火灾的报警区域开始，顺序启动全

楼疏散通道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系统全部投入应急

状态的启动时间不应大于 5s 。

4.10 相关联动控制设计

4.10.1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具有切断火灾区域及相关区域的非消

防电源的功能，当需要切断正常照明时，宜在自动喷淋系统、消火

栓系统动作前切断。

4.10.2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具有自动打开涉及疏散的电动栅杆等

的功能，宜开启相关区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摄像机监视火灾

现场。

4.10.3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具有打开疏散通道上由门禁系统控制

的门和庭院电动大门的功能，并应具有打开停车场出人口挡杆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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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1 一般规定

5. 1. 1 火灾探测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火灾初期有阴燃阶段，产生大量的烟和少量的热，很少

或没有火焰辐射的场所，应选择感烟火灾探测器。

2 对火灾发展迅速，可产生大量热、烟和火焰辐射的场所，可

选择感温火灾探测器、感烟火灾探测器、火焰探测器或其组合。

3 对火灾发展迅速，有强烈的火焰辐射和少量烟、热的场所，

应选择火焰探测器。

4 对火灾初期有阴燃阶段，且需要早期探测的场所，宜增设

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

5 对使用、生产可燃气体或可燃蒸气的场所，应选择可燃气

体探测器。

6 应根据保护场所可能发生火灾的部位和燃烧材料的分析，

以及火灾探测器的类型、灵敏度和响应时间等选择相应的火灾探

测器，对火灾形成特征不可预料的场所，可根据模拟试验的结果选

择火灾探测器。

7 间一探测区域内设置多个火灾探测器时，可选择具有复合

判断火灾功能的火灾探测器和火灾报警控制器。

5.2 点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2.1 对不同高度的房间，可按表 5.2. 1 选择点型火灾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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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对不同高度的房间点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C、D、 E 、 F 、G

不适合



续表 5.2.1

房间尚 J.f[ h 点到目感似 1厂i 工才R适合7点，!l1感温火灾探测揭 火焰

(m) 火灾探测器 i B I (丁、口1 、 F 、G 探测器

8<h运 12 垂 fT 不适合 不适合 适合

6<~hG8 I丢、二L /E飞I 活 ft |不适合 不不远适合合i1 i的M 卡一一一一-一

4<h三=~ 6 适合 2、11仁/门L ; 适合 i 
h 乞:;:4 jτ之Ei fZ3 、- ill 合 适合 ; A抢手ιL /EA 3 适合

ìì一; ~是 ιl' A1 ， A2 、 B 、 L\D 、 E ， F 、 ι 为点~!感温探测器的不|可类别 .Jt 具体参数应符

合本规范附录 C 的规态。

5.2.2 下列场所宜选择点~H惑烟火灾探测器:

1 饭店、藏馆、教学楼、办公楼的厅堂、卧室、办公室、商场、列

车载客车厢等。

2 计算机房、通信机房、电影或电视放映室等 o

3 楼梯、走j豆、电梯机房、车库等 c

4 书库、档案库等。

5.2.3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不宜选择点型离子感烟火灾探

测器:

1 相对j程度经常大于 95% 。

2 气流速度大于 5rn/5 ，

3 有大量粉尘、水雾捕留 c

4 可能产生腐蚀性'气体。

5 在正常情况下有烟带留。

6 产生醇类、醒类飞黯j类等有机物质。

5.2.4 符合下列条件之→的场所，不宜选择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

ìß!IJ~~ : 
1 有大量粉尘、水雾滞留。

2 可能产生蒸气和油雾。

3 高海拔地区。

4 在正常情况下有烟暗留。

5.2.5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宜选择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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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应根据使用场所的典型应用温度和最高应用温度选择适当类别

的感温火灾探测器:

1 相对湿度经常大于 95% 。

2 可能发生无烟火灾。

3 有大量粉尘。

4 吸烟室等在正常情况下有烟或蒸气滞留的场所。

5 厨房、锅炉房、发电机房、烘干车间等不宜安装感烟火灾探

测器的场所。

6 需要联动熄灭"安全出口"标志灯的安全出口内侧。

7 其他无人滞留且不适合安装感烟火灾探测器，但发生火灾

时需要及时报警的场所。

5.2.6 可能产生阴燃火或发生火灾不及时报警将造成重大损失

的场所，不宜选择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温度在 ooC 以下的场所，

不宜选择定温探测器;温度变化较大的场所，不宜选择具有差温特

性的探测器。

5.2.7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宜选择点型火焰探测器或图像

型火焰探测器:

1 火灾时有强烈的火焰辐射。

2 可能发生液体燃烧等无阴燃阶段的火灾。

3 需要对火焰做出快速反应。

5.2.8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不宜选择点型火焰探测器和图

像型火焰探测器:

1 在火焰出现前有浓烟扩散。

2 探测器的镜头易被污染。

3 探测器的"视线"易被油雾、烟雾，J1(雾和冰雪遮挡。

4 探测区域内的可燃物是金属和无机物。

5 探测器易受阳光、白炽灯等光源直接或间接照射。

5.2.9 探测区域内正常情况下有高温物体的场所，不宜选择单波

段红外火焰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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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鸡 2.10 正常情况 F有明火ff一:业，探恻器易受 X 剖坟、 1Jll 光和闪

电等影响的场所.不宜选择紫外火焰探测器 c

5.2.11T列场所立选择吁燃气体探测器:

1 使用司燃气体的场所 c

2 攒气:位和燃气表房以及存储破化石油气罐的场所 3

3 其他散发 rlJ燃气体和可燃蒸气的场所。

5.2.12 在火灾初期产生一氧化碌的下列场所可选择点 fF，~ 氧化

嵌火灾探测器:

I 烟不容易对流或顶棚 F方有热屏障的场所。

2 在棚 TJíft.无法安装其他点型火灾探视j器的场所。

3 需要多信号复合报警的场所。

5.2.13 污物较多且必须安装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场所，应选择!可

断吸气的点型采样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或具有过滤网和管路白

洁洗功能的管路采样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5.3 线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3.1 二:JL遮挡的大空间或有特殊要求的房间，宜选择线型尤束感

烟火灾探测器。

5.3.2 符合 F列条件之」的场所.不宜选择线塑光束感烟火灾探

视tl c6~: 

1 有大量将}尘、水雾滞留。

2 可能产生蒸气和iål 雾。

3 在正常情泪下有烟滞留。

4 固定探测器的建筑结lj掏由于振动等原因会产生较大位苍

的场所。

5.3.3 F列场所或部位， 'H:边择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I 电缆隧道、电缆竖井、电缆夹层、电缆褂架。

2 不易安装点型探测器的夹层、问顷 ο

3 各种皮带输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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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环境恶劣不适合点型探割器安装的场所 G

5.3.4 下歹i) 场所或部位，宜选择线在~光纤!~i品火灾探测器:

1 r涂液化石油气外的石油储罐。

Z 需要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易燃易爆场所 G

3 苟安监测环境温度的地 F空间等场所宜设置具有实时温

度监测功能的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则器。

4 公路隧道、敷设动力电缆的铁路隧道和城 I有地铁隧道等 c

5.3.5 线 ~VËi晶火灾探测器的选择.;;'l保证其不动作温度符合设

置场所的最高环境温度的要求。

5.4 吸气式感熠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4.1 T列场所宜选择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1 具有高速气流的场所。

2 点型J毒娟、感温火灾探测器不适宜的大空间、舞台 l二方、建

筑高度超过 l 2III 或有特殊要求的场所。

3 低温场所。

4 需要进行隐蔽探测的场所。

5 需要进行火灾早期探测的重要场所。

6 人员不宜进入的场所。

5.4.2 灰尘比较大的场所，不应选择没有过法:网和管路自清洗功

能的管路采样式吸气感烟火灾探测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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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设备的设置

6. 1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设置

6. 1. 1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功控制器，应设置在前防控制主

内或有人值班的房间和场所 c

6. 1. 2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等在消防控制宫内的

布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3. ,1. 8 条的规定 3

6. 1. 3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功控制器安装在墙上[H" ，其主显

示屏高度宜为1. 5m~ 1. 8m，其靠近门轴的侧面距墙不 Jli. 小于

O.5m，正面操作距离不应小于1. 2m , 

6. 1. 4 集中报警系统和控制中心报警系统中的区域火灾报警控

制器在满足 F列条件时，可设置在无人值班的场所:

1 本区域内无需要手动控制的消防联动设备。

2 本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所有信息在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上

均有技示.且能接收起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联动拉

制信号，并自动启动相应的m防设备。

3 设置的场所只有值班人员可以进入。

6.2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

6.2.1 探测器的具体设置部位 h\L按本规范附习毛 D 采用 c

6.2.2 点型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t9ltl 区域的每个房间成至少设置一只火灾探测器。

2 感烟火灾探测器和1 A 1 , A2 , B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保护

而积和保护半径，应按表 6.2.2 确定 :C 、D 、 E 、 F 、 G 型惑、温i火灾探

测器的保护面积和保护 T'径.根据生产企业设计a说明 15确定， {(cI 
不应超过去 6.2.2 的规定。

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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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惑烟火灾探测器和 Al 、 A2 ， ß 型感温

火灾探测器的保护商积和保护半径

A只探FU苦的保扩?面积 A 丰p保护斗J 径 R

山
灾
泌
的

火
探
器

封也 i且i

监{罪!

房间

内[主

J:i üii 泼皮 3

5.8 80 

jllJIll-? 

们
U

《
川v

quqd 

3.6 

注 2建筑高度不超过 14m 的封闭探iJiW 'i'间，且火灾初期会产生大泣的炯 u才. ，jf设置

J汪型感:llf.l火灾探测器。

3 感烟火灾探测器、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安装间距，应根据

探测器的保护国积 A 和保护半径 R 确定，并不应超过本规范

附录 E 探测器安装间距的极限曲线[)， ~Dll( 含 D~ )规定的范

围。

4 _.只探测区域内所需设置的探测器数量，不应小于公式

(6.2.2) 的计算值:

叫:一旦K.A 

式中 :N 一…探 i9!9 器数量:(只 )， N 应取整数;

S一一该探测区域面积 (rn1 ) ; 

K 修正系数.容纳人数超过 10000 人的公共场所宜取

O. 7~0. 8;容纳入数为 2000 人~ 1 ()()()()人的公共场

所宜取 O. 8~0. 9 ，容纳入数为 500 人 ~2000 人的公

共场所宜驭。.9~ l. O ，其他场所 rlJ 取1. 0;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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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探测器的保护面积(m2 ) " 

6.2.3 在有梁的顶棚 t设置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感温火灾探剧

器时，r，ìL符合 F列规定:

1 当梁突出顶棚的高度小于 200mm 时，可不计梁对探测器

保护面积的影响。

2 当梁突出顶棚的高度为 200mm~600mm 时，应按本规范

附录 F、附录 G 确定梁对探测器保护面积的影响和一只探测器能

够保护的梁间区域的数量。

3 '-当梁突出顶棚的高度超过 600mm 时，被梁隔断的每个梁

间区域应至少设置一只探测器。

4 当被梁隔断的区域面积超过一只探测器的保护面积时，被

隔断的区域应按本规范第 6.2.2 条第 4 款规定计算探测器的设置

数量。

5 当梁间净距小于 1m 时，可不计梁对探测器保护面积的

影响。

6.2.4 在宽度小于 3m 的内走道顶棚上设置点型探测器时，宜届

中布置。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安装间距不应超过 10m;感烟火灾探

测器的安装间距不应超过 15m;探测器至端墙的距离，不应大于探

测器安装间距的1/20

6.2.5 点型探测器至墙壁、梁边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O.5m o

6.2.6 点型探测器周围 O.5m 内，不应有遮挡物。

6.2.7 房间被书架、设备或隔断等分隔，其顶部至顶棚或梁的距

离小于房间净高的 5%时，每个被隔开的部分应至少安装一只点

型探测器。

6.2.8 点型探测器至空调送风口边的水平距离不(，if.小于1. 5m , 

并宜接近回风口安装。探测器至多孔送风顶棚孔口的水平距离不

应小于 O.5m 。

6.2.9 当屋顶有热屏障时，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下表面至顶棚或

屋顶的距离，应符合表 6.2.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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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9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下表面至顶棚或屋顶的距离

i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F表面l至顶棚或犀顶部j距离 d(mm)

加、棚 E:X;屋顶坡度。

。二030"

、 最大 段小|段大 最小 最大

I 2∞ 200 . L_30~_: 300 500 

250 25~ 100 40。 600 

8<h~10 100 300 3 白。 500 500 700 

lO<h~12 150 350 350 600 600 800 

6.2.10 锯齿形屋顶和坡度大于 150的人字形屋顶，应在每个犀

脊处设置…排点型探测器，探测器下表面至屋顶最高处的距离.应

符合本规范第 6. 2. 9 条的规定。

6.2.11 点型探测器宜水平安装 D 当倾斜安装时，倾斜角不应大

于，15 0 。

6.2.12 在电梯井、升降机井设置点型探测器时.其位置宜在井道

t方的机房顶棚上。

6.2.13 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 flJ 设置在气体能够扩散到的任何

部位。

6.2.14 火焰探测器和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计及探削器的探测视角及最大探测距离，可.通过选择探

测距离长、火灾报警响应时间短的火焰探测器，提高保护面乎只要求

和报警时间要求。

2 探测器的探测视角内不成存在遮挡物。

3 应避免光源直接照射在探测器的探测窗口。

4 单波段的火焰探测器不应设置在平时有阳光、自炽灯等光

源直接或间接照射的场所。

6.2.15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割器的设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器的光束轴线至顶棚的垂直距离宜'为 O. 3m~ 1. 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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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地高度不宜超过 20m"

2 相邻间主fi探测器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1 Jr犯，探甜器至倒埔

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7m，且不应小于 O.5m.探测器的发射器和接收

器之间的距离不宜超过 100m 。

3 探测器应设置在固定结构上。

4 探测器的设置应保证其接收端避开目光和人 r~光源直接

H在身L

5 选择反射式探测器时，应保证在反射板与探测器问任何部

位进行模拟试验时，探测器均能正确响应。

6.2.16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器在保护电缆、堆垛等类似保护对象时.应采用接触

式布置:在各种皮带输送装置上设置时，宜设置在:装置的过热点

附近。

2 设置在顶棚下方的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至顶棚的距离立

为 O.lm" 探测器的保护半径 [>ìZ1'守合点在1感温火灾探测器的保护

半径要求;探测器至墙喳的距离官为 lm~ 1. 51丑。

3 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每个光栅的保护面积和保护半

径，应符合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保护面积和保护半径要求

4 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场所有联动要求 il才 e 立采用

只不同火灾探测器的提警信号组合 u

5 Lj线型感jgt 火灾探测器连接的模块不宜设罩在长期潮

或jjH度变化较大的场所。

6.2. 17 管路采样式吸气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设置符合 T

规定:

1 1上高灵敏型探拥器的采样管网安装高度不超过 16m; 白

灵敏型探测器的采样?号:网安装高度 rtJ超过 16m; 采样管问:安

度超过 16m 时，灵敏度可祠的探测器应设置为高灵敏度每 i王山减

小采样管长度和采样子L数量。

2 探测器的每个采样孔的保护面积、保护半径等应符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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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烟火灾探测器的保护面积、保护半径的要求。

3 一个探测单元的采样管总长不宜超过 200m，单管长度不

宜超过 100m，同一根采样管不应穿越防火分区。采样孔总数不宜

超过 100 个，单管上的采样孔数量不宜超过 25 个。

4 当采样管道采用毛细管布置方式时，毛细管长度不宜超过

4m。

5 吸气管路和采样孔应有明显的火灾探测器标识。

6 有过梁、空间支架的建筑中，采样管路应固定在过梁、空间

支架 t 。

7 当采样管道布置形式为垂直采样时，每 2'C 温差间隔或

3m 间隔(取最小者)应设置一个采样孔，采样孔不应背对气流

方向。

8 采样管网应按经过确认的设计软件或方法进行设计。

9 探测器的火灾报警信号、故障信号等信息应传给火灾报警

控制器，涉及消防联动控制时，探测器的火灾报警信号还应传给消

防联动控制器。

6.2.18 感烟火灾探测器在格栅吊顶场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楼空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不大于 15% 时，探测器应设置

在吊顶下方。

2 楼空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大于 30%时，探测器应设置在

吊1页上方。

3 楼空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为 15%~30% 时，探测器的设

置部位应根据实际试验结果确定。

4 探测器设置在吊顶上方且火警确认灯无法观察时，应在吊

顶下方设置火警确认灯。

5 地铁站台等有活塞风影响的场所，楼空面积与总面积的比

例为 30%~70%时，探测器宜同时设置在吊顶上方和下方。

6.2.19 本规范未涉及的其他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按企业提供的



设计子册或使用说明书进行设置号必要时可通过模拟保护对象火

灾场景等方式对探测器的设置情况进行验证 3

6.3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

6.3.1 每个防火分区应至少设置一一只于动火灾报警按钮。从…一

个防火分区内的任何位置到最邻近的子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步行距

离不应大于 30m o 于动火灾报警按钮宜设置在疏散通道或出人 fJ

处。列车 L设置的于动火灾报警按钮，应设置在每节车厢的出入

口和中问部位。

6.3.2 于动火灾报警按钮应设置在明臣和便于操作的部位 G 当

采用壁挂方式安装时，其底边距地高度宜为1. 3m~~ 1. 5m. 且应有

明显的标志。

6.4 区域显示器的设置

6.4.1 每个报警区域宜设置→台区域显示器(火灾显治盘) ;宾

馆、饭店等场所应在每个报警区域设置一台区域显示器 G 当一个

报警区域包括多个楼层时，宜在每个楼层设置一台仅显示本楼层

的区域显示器。

6.4.2 区域显示器应设置在出入门等明拔和i便于操作的部位。

当采用壁挂方式安装时，其底边距地高度宜为1. 3m~ 1. 5mo 

6.5 火灾警报器的设置

6.5.1 火灾光警报器应设置在每个楼层的楼梯口、消防电梯前

'在、建筑内部拐角等处的明技部位，且不宜与安全出口指示标志灯

具设置在同一面墙 i二。

6.5.2 每个报警区域内应均匀设置火灾警报器，其声压组不应小

子 60dß;在环境喋声大于 60dß 的场所，其声压级应离子背景躁声

15dßo 

在.5.3 当火灾警报器采用壁技方式安装IJ1.Jt底边距地面高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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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2. 2m o

6.6 消防应急广播的设置

6.6.1 消防应急广播扬声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民用建筑内扬声器应设置在走道和大厅等公共场所。每

个扬声器的额定功率不应小于 3W，其数量成能保证从一个防火

分区内的任何部位到最近一个扬声器的直线距离不大于 25m ，走

道末端距最近的扬声器距离不应大于 12.5m ，

z 在环境噪声大于 60dB 的场所设置的扬声器，在其播放范

围内最远点的播放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 15dBo

3 客房设置专用扬声器时.其功率不宜小于 lW c 

6.6.2 壁挂扬声器的底边距地而高度应大于 2.2m o

6.7 消防专用电话的设置

6.7.1 消防专用电话网络应为独立的消防通信系统。

6.7.2 消防控制京应设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

6.7.3 多线制消防专用电话系统中的每个电话分机应与总机单

姐连接。

6.7.4 电话分机或电话插孔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I 消防水泵房、发电机房、配变电室、计算机网络机房、主要

通风和空调机f吉、防排烟机房、灭火控制系统操作装置处或控制

室、企业消防站、消防值班室、总调度宝、消防电梯机房及其他与消

防联动控制有关的 f1经常有人值班的机房成设置消防专用电 i百分

机 G 消防专用电话分机，应固定安装在明显且便于使用的部位，并

应有区别于普通电话的标识。

2 设有子动火灾报警按钮或消火枪按钮等处，宜设置电话插

孔，并宜选择带有电话插孔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3 各避难层!且每隔 20m 设置一个活防专用电洁分机或电话

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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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话插孔在墙 t安装时，其底边距地面高度宜为1. 3m~ 

1. 5m 。

6.7.5 消防控制室、消防值班室或企业消防站等处，应设置可直

接报警的外线电话。

6.8 模块的设置

6.8.1 每个报警区域内的模块宜相对集中设置在本报警区域内

的金属模块箱中。

6.8.2 模块严禁设置在配电(控制)柜{箱)肉。

6.8.3 本报警区域内的模块不应控制其他报警区域的设备。

6.8.4 未集中没置的模块附近应有尺寸不小于 1 OOmm X 100rnm 

的标识 O

6.9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的设置

6.9.1 i自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并J~l符

合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装设置要求。

6.9.2 消防控制室图形 qt.示装置与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

制器、电气火灾监控器、叮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等消防设备之间，应

采用专用线路连接。

6. 10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设置

6.10.1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应设置在消防

控制室内;未设置消防控制室时，应设置在火灾报警控制器附近的

明显部位。

6.10.2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与火灾报警控制

器、消防联动控制器等设备之间.应采用专用线路连接。

6.10.3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设置，应保证

有足够的操作和检修间距。

6.10.4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手动报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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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应设置在便于操作的明显部位。

6.11 防火门监控器的设置

6.1 1. 1 防火门监控器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未设置消防控制

室时 ， IN. 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所。

6.1 1. 2 电动开门器的手动控制按钮应设置在防火门内侧墙面

上，距门不宜超过 O.5m，底边距地面高度宜为 O. 9m~ 1. 3mo 

6.11. 3 防火门监控器的设置应符合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装设置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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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7.1 一般规定

7. 1. 1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根据实际应用过程中保护

对象的具体情况按下列分类:

1 A 类系统可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家用

火灾探测器、火灾声警报器、应急广播等设备组成。

2 B 类系统可由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

家用火灾探测器、火灾声警报器等设备组成。

3 C 类系统可由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家用火灾探测器、火

灾声警报器等设备组成。

4 D 类系统可由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火灾声警报器等设

备组成。

7. 1. 2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物业集中监控管理且设有需联动控制的消防设施的住

宅建筑应选用 A 类系统。

2 仅有物业集中监控管理的住宅建筑宜选用 A 类或 B 类

系统。

3 没有物业集中监控管理的住宅建筑宜选用 C 类系统。

4 别墅式住宅和己投入使用的住宅建筑可选用 D 类系统。

7.2 系统设计

7.2.1 A 类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在公共部位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3~6 章的规定。

2 住户内设置的家用火灾探测器可接入家用火灾报警控制

器，也可直接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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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将火灾报警信息、故障;信息

等相关信怠传输给相连接的火灾报警控制器。

4 建筑公共部位设置的火灾探测器应直接接入火灾报警控

制器。

7.2.2 15 类和 C 类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住户内设置的家用火灾探测器应接入家用火灾报警控

制器。

2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启动设置在公共部位的火灾声

警报器 o

3 15 类系统中，设置在每户住宅内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

连接到控制中心监控设备，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应能显示发生火灾

的住户。

7.2.3 D 类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多个起居室的住户，宜采用互连型1虫立式火灾探测报警

器。

2 宜选择电池供电时间不少于 3 年的强立式火灾探测报警

器。

7.2.4 采用无线方式将她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组成系统时，系统

设计应符合 A 类、B 类或 C 类系统之-的设计要求。

7.3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

7.3.1 每间卧室、起居室内应至少设置一只感烟火灾探测器。

7.3.2 可燃气体探测器在厨房设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天然气的用户应选择甲:皖探ìlJ!~器，使用被化气的用户

应选择丙炕探测器.使用煤制气的用户应选择)一氧化碳探测器。

2 连接燃气灶具的软管及接头在橱柜内部时，探测器宜设置

在橱柜内部。

3 甲;院探测器r.\L设置在厨房顶部，丙皖探蹦器应设置在国房

下部氧化碳探测器可设置在厨房下部，也可设置在其他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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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宜设置在灶具正上方。

5 宜采用具有联动关断燃气关断阀功能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6 探测器联动的燃气关断阀宜为用户可以自己复位的关断

阀，并应具有胶管说落自动保护功能。

7.4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设置

7.4.1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独立设置在每户内，且应设置在明

显和便于操作的部位。当采用壁挂方式安装时，其底边距地高度

宜为1. 3m~ 1. 5m 。

7.4.2 具有可视对讲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宜设置在进户

门附近。

7.5 火灾声警报器的设置

7.5.1 住宅建筑公共部位设置的火灾声警报器应具有语音功能，

且应能接受联动控制或由于动火灾报警按钮信号直接控制发出

警报。

7.5.2 每台警报器覆盖的楼层不应超过 3 层，且首层明显部位应

设置用于直接启动火灾声警报器的于动火灾报警按钮。

7.6 应急广播的设置

7.6.1 住宅建筑内设置的应急广播应能接受联动控制或由于动

火灾报警按钮信号直接控制进行广播。

7.6.2 每台扬声器覆盖的楼层不应超过 3 层。

7.6.3 广播功率放大器应具有消防电话插孔，消防电话插入后应

能直接讲话。

7.6.4 广播功率放大器应配有备用电池，电池持续工作不能达到

lh 时，应能向消防控制室或物业值班室发送报警信息。

7.6.5 广播功率放大器应设置在首层内走道侧面墙上，箱体面板

应有防止非专业人员打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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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8.1 一般规定

8. 1. 1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应由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可燃气

体探视j器和火灾声光警报器等组成。

8. 1. 2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应独立组成，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应

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探测器回路;当可燃气体的报警信号需接

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应由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接入。

8. 1. 3 石化行业涉及过程控制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 50493 

的有关规定设置，但其报警信号应接入消防控制室。

8. 1. 4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报警信息和故障信息，应在消防控

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或起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制器上显示，

但该类信息与火灾报警信息的显示应有区别。

8. 1. 5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发出报警信号时，应能启动保护区域

的火灾声光警报器。

8. 1. 6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保护区域内有联动和警报要求时，

应由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实现。

8. 1. 7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设置在有防爆要求的场所时，尚应

符合有关防爆要求。

8.2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设置

8.2.1 探测气体密度小于空气密度的可燃气体探视t器应设置在

被保护空间的顶部，探测气体密度大于空气密度的可燃气体探测

器应设置在被保护空间的下部，探测气体密度与空气密度相当时，

可燃气体探测器可设置在被保护空间的中间部位或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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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日J燃气体探r~1ú器宜设置在 i可能产生可燃气体部位附近。

8.2 毒 3 lf，)型 ffT 燃气体探测器的探护、长径，应符合现行国家际;在

《石油化 [1可燃气体和i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 5049:i 的

有关规定。

8.2.4 线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的保护区域长度不宜大于 60m o

8.3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设置

8.3.1 当有消防控制室时，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可设置在保护区

域附近;当无消防控制室时， f::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设置在有人值

班的场所。

8.3.2riJ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设置应符合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

装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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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9. 1 一般规定

9. 1. 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可用于具有电气火灾危险的场所 0

9. 1. 2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由 F列部分或全部设备组成:

1 电气火灾监控器。

2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O

3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9. 1. 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棋据建筑物的性质及屯气火灾危险

性设置啕并1、2根据电气线路敷设和1日屯设备的具体情况，确定电气

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形式与安装位置 O 在无消防控制室且电气火灾

;在拉拉:淤!i 器设置数量不超过 8 只时，可采用猎、王式 i扛气火灾监控

探mù :6fi " 
9. L4 1f'她主式电气火灾监控探削器不成撞入火灾报警技制器

的探测器 lrij ßÍ't, 

9. 1. 5 在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奇电气火灾j监控器的报警信息和

故障信息!屯在消防控制室图fB 嵌示装茸或起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

报警控制器!二显示.{q该类信息与火灾报警信息的显泊应有区别 m

9. 1. 6 电气火灾监技系统的设宫不应影响供电系统的正常 E作鸣

不立自动切断供电屯源。

9. 1. 7 吁线型惑:盐火灾探测器月1于屯气火灾15卡;1 日J. 口]接入电

火灾监控器。

9.2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捺剧器的i莹莹

9.2.1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以设置在{压压配电

系统芮端为基本原则.宜设置在第 A 级配电枉î(箱)的 :B 线端。



在供电线路世漏电流大于 500mA 时宜在其 F 一级配电柜(箱 j

设置。

9.2.2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不宜设置在 IT 系统的

配电线路和消防配电线路中。

9.2.3 选择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时，应计及供电系统

自然漏流的影响，并应选择参数合适的探制器;探视j器报警值宜为

300mA~500mA 

9.2.4 具有探测线路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其保

护线路的长度不宜大于 100m o

9.3 现.tl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

9.3.1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设置在电缆接头、端子、重

点发热部件等部位。

9.3.2 保护对象为 1000V 及以下的配电线路，测温式电气火灾

监控探测器应采用接触式布置。

9.3.3 保护对象为 1000V 以仁的供电线路，测温式电气火灾!监

控探测器宜选择光栅光纤测温式或红外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

器，光栅光纤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但在接设置在保护对象

的表面。

9.4 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

9.4.1 ð'虫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翻器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9. 2 、

9. 3 节的规定。

9.4.2 设有火灾臼动报警系统时，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的报警信息和故障信息应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或集中火

灾报警控制器上显示; {fj 该类信息与火灾报警拮息的显示应有

区别。

9.4.3 未设火灾白功报警系统时，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

将报警信号传至有人值班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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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电气火灾监控器的设置

9.5.1 设有消防控制室时，电气火灾监控器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

内或保护区域附近;设置在保护区域附近时，应将报警信息和故障

信息传入消防控制室。

9.5.2 未设消防控制室时，电气火灾监控器应设置在有人值班的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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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统供电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交流电源和蓄电池备用电源。

10. 1. 2 火灾 n 动报警系统的交流电惊172采用消防电惊.备用电

源可采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自带的蓄电池电版或

消防设备应急电源。、与备用电源采用消防设备应急电游时，火灾

报警控制器和1消防联功控制器f，ìi.采用单弛的供电 [rfl 路，并应保证

在系统处于最大负载状态下不影响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

制器的正常工作。

10. 1. 3 泊防控制主图形显示装置、消防通信设备等的电掘，宜 [Ü

UPS 电源装置或消防设备应急电源供电。

10. 1. 4 火灾白功报警系统主电源不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和

过负荷保护装置。

10. 1. 5 消防设备应急电据输出功率山大于火灾白功报警及联动

控制系统全负荷功率的 1205习，蓄电地组的容量应保证，火灾自动

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筑在火灾状态同时工作负荷条件下连续工作

3h 以七。

10. 1. 6 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其配电设备应设

有明显际志。其配电线路和控制 friJ路宜按防火分民划分 3

10.2 系统接地

10.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战地装置的接地电 fm.但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也阻但不应大于 HL

2 采用专用接地装置时电 J丘地电阻值不应大 "f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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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消防控制室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机柜、机架

和金属管、槽等，应采用等电位连接。

10.2.3 由消防控制室接地板引至各消防电子设备的专用接地线

应选用铜芯绝缘导线，其线芯截面面积不应小于 4mm2 0

10.2.4 消防控制室接地板与建筑接地体之间，应采用线芯截面

面积不小于 25m旷的铜芯绝缘导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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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布线

11.1 一般规定

11. 1.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传输线路和 50V 以下供电的控制

线路，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 300Vj500V 的铜芯绝缘导线或

铜芯电缆。采用交流 220Vj380V 的供电和控制线路，应采用电压

等级不低于交流 450Vj750V 的铜芯绝缘导线或铜芯电缆。

11. 1.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传输线路的线芯截面选择，除应满足

自动报警装置技术条件的要求外，还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铜

芯绝缘导线和铜芯电缆线芯的最小截面面积，不应小于表 1 1. 1. 2 

的规定。

表 11. 1. 2 铜芯绝缘导线和铜芯电缆线芯的最小截茵茵积

序号 类 别 线芯的最小截画面积(mm')

1 穿管敷设的绝缘导线 1. 00 

2 线槽内敷设的绝缘导线 o. 75 

3 多芯电缆 0.50 

11. 1. 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和传输线路设置在室外

时，应埋地敷设。

11. 1. 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和传输线路设置在地(水)

下隧道或湿度大于 90%的场所时，线路及接线处应做防水处理。

11. 1. 5 采用无线通信方式的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线通信模块的设置间距不应大于额定通信距离的 75% 。

2 元线通信摸块应设置在明显部位，且应有明显标识 o

11.2 室内布结

11.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传输线路应采用金属管、可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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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电气导管、Bl 级以上的钢性塑料管或封闭式线槽保护。

11. 2.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消防联动控制线路应采

用耐火铜芯电线电缆，报警总结、消防应急广播和消防专用电话等

传输线路应采用阻燃或阻燃耐火电线电缆。

11. 2. 3 线路暗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

Bl级以上的刚性塑料管保护，并应敷设在不燃烧体的结构层内，且

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30mm;线路明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管、可挠

(金属)电气导管或金属封闭线槽保护。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可

直接明敷。

11.2.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用的电缆竖井，宜与电力、照明用的低

压配电线路电缆竖井分别设置。受条件限制必须合用时，应将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用的电缆和电力、照明用的低压配电线路电缆分

崩布置在竖井的两侧。

11. 2. 5 不同电压等级的钱缆不应穿入同一根保护管肉，当合用

向一线槽时，线槽内应有隔极分雨。

11.2.6 采用穿管水平敷设时，除报警总线外，不同防火分区的线

路不应穿入同一根管内。

11. 2. 7 从接线盒、线槽等处引到探测器底座盒、控制设备盒、扬

声器箱的线路，均应加金属保护管保护。

11.2.8 火灾探测器的传输线路，宜选择不同颜色的绝缘导线或

电缆。正极"十"线应为红色，负极"一"线应为蓝色或黑色。同一

工程中相同用途导线的颜色应一致，接线端子应有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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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典型场所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2. 1 道路隧道

12. 1. 1 城市道路隧道、特长主义向公路隧道和迫路中的水h1: 隧道，

应同时采用线划 j(;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和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或

因像哩!火灾探测器) ;其他公路隧道应采用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油

器或点型红外火掐探测器 c

12. 1. 2 线塑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应设置在车道顶部距顶棚

lO()mm~~200mm ，线号I! 光栅)t纤J惑 iE火灾探测器的 j(;栅间距不应

大于 10m; 每根分布式线哩光纤感嗣火灾探拥器和线理光栅)tH

J击渴火灾段~91~保护车 i茧的数量不应超过 2 条 1 点理红夕i、火娼探剧

器或图像刑火灾探测器应设置在行车道侧因墙上距行车道地面高

度 2. 7m~3. 5m.并应保证无探测盲区;在行午1且两侧设置时，探

测器成交铺设置。

12. 1. 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联功消防设施时，其捉警 i泛城长度

不宫大于 150m o

12. 1. 4 隧道出入口以及隧道内勾隔 200m 处成设置报警电雨，

每隔 50nl 处成设置于动火灾报警按钮和闪烁红光的火灾声Yt警

报器。隧道入口前方 50m~'~250m 内应设置指示隧道内发生火灾

的声jt警报装置。

12. 1. 5 隧道用电缆通道宜设置线在~ Jt如品火灾探测器.主妥设备

用房内的民己电线路应设置屯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3

12. 1. 6 隧迫中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在i反动隧道小设置的视

顿监视系筑确认火灾。

12. 1. 7 火灾自功报警系统将火灾报警f}~号传输给隧道中央拉

制管理设备。



12. 1. 8 消防应急广播可与隧道内设置的有线广播合用，其设置

应符合本规范第 6.6 节的规定。

12. 1. 9 消防专用电话可与隧道内设置的紧急电话合用，其设置

应符合本规范第 6. 7 节的规定。

12. 1. 10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能手动控制与正常通风合用的排烟

风机。

12. 1. 11 隧道内设置的消防设备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 0

12.2 油罐区

12.2.1 外浮顶油罐宜采用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且每只线

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应只能保护一个油罐;并应设置在浮盘的

堪板上。

12.2.2 除浮顶和卧式油罐外的其他油罐宜采用火焰探测器。

12.2.3 采用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保护外浮顶油罐时，两个

相邻光栅闰距离不应大于 3m。

12.2.4 油罐区可在高架杆等高位处设置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或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做辅助探测。

12.2.5 火灾报警信号宜联动报警区域内的工业视频装置确认

火灾。

12.3 电缆隧道

12.3.1 隧道外的电缆接头、端子等发热部位应设置测温式电气

火灾监控探测器，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本规程第 9 章的有关规定;

除隧道内所有电缆的燃烧性能均为 A 级外，隧道内应沿电缆设置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且在电缆接头、端子等发热部位应保证有效

探测长度;隧道内设置的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可接入电气火灾监

控器。

12.3.2 元外部火源进入的电缆隧道应在电缆层上表面设置线型

感温火灾探测器;有外部火掠进入可能的电缆隧道在电缆层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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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隧道顶部，均应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12.3.3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采用~~ S'.，形布置或有外部火源进入

可能的电缆隧道内，应采用能响应火焰规模不大于 lOOmm 的线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12.3.4 线塑感温火灾探测器应采用接触式的敷设方式对隧道内

的所有的动力电缆进行探测;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应采用

" S"形布置在每层电缆的 j二表面，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应采

用」根感温光缆保护一-根动力电缆的方式，并应沿动力电缆敷设。

12.3.5 分布式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在电缆接头、端子等发

热部位敷设时.其感温光缆的延f延长度不应少于探测单元长度的

1. 5 倍;线型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在电缆接头、端子等发热部

{\[应设置感温光栅 U

12.3.6 其他隧道内设置功力电缆时，除隧道顶部可不设置线型

感温火灾探测器外句探测器设置均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12.4 高度大于 12m 的空间场所

12.4.1 高度大于 12m 的空间场所宜同时选择两种及以仁火灾

参数的火灾探测器 v

12.4.2 火灾初期产生大量烟的场所，应边择线型Yt束感烟火灾

探测器、管路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或图像塑感炯火灾探削器。

12.4.3 线理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探测器应设置在建筑顶部。

2 探测器宜采用分层组网的探测方式。

3 建筑高度不超过 16m 时，宜在 6m~7m 增设一层探甜器。

4 建筑高度超过 16m 但不超过 26m 时，宜在 6mr~ 7m 手n

llm~ 12m 处各11号设斗三探测器。

5 Efl 开窗或通风空调}在成的对流层为 7m~13m 时.可将增

设的一层探测器设置在对流层 F国 1m 处

6 分层设置的探削器保护面积可按常规计算，并宜与 -F}I~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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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交错布置。

12.4.4 管路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探测器的采样管宜采用水平和垂直结合的布管方式，并应

保证至少有两个采样孔在 16m 以下，并宜有 2 个采样孔设置在开

窗或通风空调对流层下面 1m 处。

2 可在回风口处设置起辅助报警作用的采样孔。

12.4.5 火灾初期产生少量烟并产生明显火焰的场所，应选择 1

级灵敏度的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或图像型火焰探测器，并应降低

探测器设置高度。

12.4.6 电气线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探醋器，照明线路上应设

置具有探测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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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火灾报警、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表

表 A 火灾报警、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

设施名称 | 内 容

…一:)，飞灾报警信息、叮燃气体探测报警信息、电气火灾
火灾探j附加葬系统 i 二

… 监控报警辛信息、屏蔽信息、故障信息
一一~寸二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二十寸一一一-←←

ìì'l ll}j 11主动t主制器 动作状态、屏蔽信息、故障信息 : 

1 消防水泵电源的工作状态，消防水东的启、停状态

内火恰系统 !和故障状态，消防水箱(池)水位、管网压力"*警信息

I 反消火斗争按钮的报警信息

II 动喷水火火系统、 1
I !Jc明纬H /Jc ，t?l灭火!状态 M指啡、信明报警阀、压川关的JU;í
L系统(东供水方式 Lflê状态制作状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消 系统的子功、 (:J41-1:作状态及放障状态阀驱动装

防 i 气体灭火系统、细水|置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防护区域巾的防火门

联 1 雾'反火系统(压力容怨 i (商人防火阀、通风宅饲等设备的 If 常工作状态平n i;lJ 

动问灿如 111 状ι系统的i停信息，紧急停州号和阴阳
f~' I 川市[号

制消防水泵、泡沫液剁源的工竹状态，系统的于动、

系 j 泡沫灭火系统 !自动叫状念及故隙状态，消防水裂、泡沫液泵的rI
圳 坐坐户j作状态

系统的子功、归功 E作状态及故除状态，何驱动装

r粉灭火系统 !贵的 j呻 r作状态和功作状态，系统的斤1 停信息紧
! 问旦旦!主旦旦于h址i止m七

系统的 T 动、白功]汇→作状态，防烟抖拍i 炯风饥电源的

i [!仁;竹川状M态川捕川叫川常M何浏j 
/í}j:(lJ;j }II:自l[ 系统

J兰如tLJ 、排炽阀(1丁 j 、也动 tlr:悯窗、也动挡烟垂壁的 i巳

常!作状态初动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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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设施名称 | 内 容

「一 丁Illi再斗再L县JJiiLJL;二函…)
消! l!h川dJ 及卷帘系统 ~一态;卷帘 j 的工作状态，具有反馈信号的各类防火

防 j fJ疏散]的工作状态和1 故障状态?寄; 19J态仨息

联川ìHJJ r\l，梯 U肖阳梯的停 HJ %i 放陪状态

;]阳急j 播 ìì~ ~}j J~Î.;2， r. +îlt i'l'1 Jil rJb , {I,' 1L fi1阳态
制肖防应急照朗和疏 ì民防f应急照贺莉疏散指示系统的故障状态和应急

系 i散指示系统 卢:作状态仿息

统「-← ?三磊磊丽山;二副主t fÌl. l江源和画一说 :I
消防电源 l十二二二f二二二二工\

|作伏态和欠!:ii报警信息

• 50 • 



附录 B 消防安全管理信息表

表 B 消防安全管理信息

字; 动: 内 容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编号、类别、地挝、联系电话、邮政编码、消

防控制室屯ì;li;学作织工人数、成立时间、上级主管(我

管辖)单位名称、占地面积、总建筑面积、单位总平 flîj 商

(含消防车道=毗邻建筑等 l; 单位法人代表、消防安全页

11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及专兼职消防管理人的姓名、身

份证号码、屯活

( l l l ………编刷号叩叩叫使创例阴…f丹用阳阳f刊刊阳j阳阳性凹质
筑高度、地 i仁二)层三数及建筑 i丽古剖i 积、地 F层数』反主建筑面积、隧

道高度2及边长度等、￡建E逅 H 期、:主t要储存物名称及数量、建

延气呐丰句 f圳究筑物内最大容纳人数、建筑立后岗附!朋阁及剧圳;江i号拗防设施平 I面旬M布资

阁…消附川防附拎制桩阳室刽{…ω川i………(掐

疏散楼梯!;毗邻建筑的使用性质、结构类型、建筑高度、

与本建筑的问距

2 主要建 「LJ构筑物
!… 堆场名称、主安堆放物品名称、总储量、段大地:高、培

笃信息!堆场 i; LJi些[iÍ ~ C;'ì 消防车边防 *lilJ Jll'!

储罐区名称、储撼类型(挠地}二、地 F 、立式、卧式、浮

储罐 j 顶饲川等人始积、最大单制积及高度、储存物名

L ←称、.t'1Ø!:'f!l些、储归国因(含消?干:些吧?! 叫叫……i 日产量主要主主要
仆京料、主要产品、装置区平民1在j( 含消防车道、防火间距)



续表 B

I ri' 1 

I\}i 名称 | 内容

单位(场所)内消防 | 重点部位名称、所在位置、使用性质、建筑面积、耐火
3 ! 

!安全耳"ì: l 部位信息 !等级、有元消防设施、责任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及电话

设置部位、系统形式、维保单位名称、联系电话;控制

!器(含火灾报警、消防联功、 jjJ 燃气体.j~曹雪、电气火灾!监
火灾臼动 l

l 控等)、探测器(含火灾探测、 "f燃气体探测、 Iß Io C(;}( 灾探
报警系统 i

讲j等人于动火灾报警校钮、消防电气校制装置等的类

型、型号、数量、制造商;火灾归功报警系统图

扫政给水管网形式(指 ff状、支状)及管径、市政管网

向建构)筑物供水的进水管数鼓及管径、消防水池位置

I ìr抽水源|及容iLHUJi!水箱位置 >>Aj 量、其他水源形式及供水量、

im 防采房设过校进及水泵数百2 、消防给水系统平 IÍÌI 布

B'~司

1 空外 交外消火枪管网形式(指 ff状、 jE; 状)

i 肖火检!数量、室外j肖火梭子画布在因
宫内外 ←一一一→斗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干干÷一-

'Î I 消防设施仨内 宫内消火检信 r<<j 形式(指环状、支状)及 tr 径、 ìt'í 火检

{;'j忌 1m火们数量、水城合器f江口数量、有无与本系统相连的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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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背部位、风机安装位青、}X\ fil 数望、 j礼机卖割、硝烟

排烟系统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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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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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火灾探测器的具体设置部位

D.0.1 火灾探测器可设置在 F列部位:

1 财贸金融楼的办公主、营业厅、票证库。

2 电信楼、邮政楼的机房和!办公室。

3 商业楼、向往楼的营业厅、展览楼的展览厅和办公室。

4 旅馆的客房和公共活功用房。

5 电力调度楼、防灾指挥调度楼等的做波机房、计算机房、控

制机)芽、动力机房和1办公室。

6 广播电视楼的演播室、播音京、录音室、办公室、节 H 播出

技术用房、道具布景房 O

7 图书馆的书库、阅览室、办公室。

8 档案楼的阴案库、阅览宫、办公宅 O

9 办公楼的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

10 医院病房楼的病房、办公室、医疗设备室、病历档案室、药

r~i， l军。

11 科研楼的办公宝、资料室、贵重设备宫、 μJ燃物较多的和

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实验室 c

12 教学楼的电化教室、理化演示和实验室、 t注重设备不11仪

器主 ι

l3 公民;叫占舍、住宅)的卧房、书房、起时室 (~íí h工人厨房。

14 甲、乙类生产厂房及其控制室。

15 甲、乙、 rl，j"类物品库房。

16 设在地 F窑的 rf;j 、丁类生产车间和物品库房〔

17 .þ世场、堆垛、油罐等门

18 地下铁道的地铁站厅、行人通道和设备间，列车车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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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体育馆、影剧院、会堂、礼堂的舞台、化牧室、蓝具室飞放映

室、观众厅、休息厅及其附设的-tìJ娱乐场所。

20 陈列室、展览室、营业厅、商业餐厅、观众厅等公共活动

用房 c

21 消防电梯、防烟楼梯的前室及合用前室、走道、门厅、楼

梯间。

22 可燃物品库房、空调机房、配电室(!词人变压器室、自备发

电机房、电梯机房。

23 净高超过 2.6m 且可燃物较多的技术夹层 O

24 敷设具有可延燃绝缘层和外护层电缆的电缆竖井、电缆

夹层、电缆隧道、电缆配线桥架 O

2S 贵重设备闻和火灾危险性较大的房间。

26 电子计算机的主机房、控制室、纸库、光或磁记录材料库。

27 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下室 O

28 歌舞娱乐场所中经常有人滞留的房间和可燃物较多的

房间。

29 高层汽车库、 I 类汽车库、 I 、 H 类地下汽车库、机械立体

汽车库、复式汽车库、采用升降梯作汽车疏散出口的汽车库(敞开

车库可不设)。

30 污衣道前室、垃坡道前室、净高超过 O.8r丑的具有可燃物

的闷顶、商业用或公共厨房。

31 以可燃气为燃料的商业和企、事业单位的公共厨房及燃

气表房。

32 其他经常有人停留的场所、可燃物较多的场所或燃烧后

产生重大污染的场所 3

33 需要设置火灾探测器的其他场所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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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探测器安装间距的极限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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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探测器安装间距的极限曲线

A一探测器的保护丽积(m2 ) 川、 b一探测器的安装阅距(m) ; 

D, ~Dl1 (含叫) 在不同保护面积 A 和保护半径下

确定探测器安装!可距 a ， b 的极限曲线;

Y 、Z 极限曲线的端点(在 Y 和 Z 两点间的曲线范围内，

保护面积可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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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不同高度的房间梁对探测器

设置的影响

UHHMM9876543210 

(
g
)刨
惶
霍
梅
叫

v 
J 感烟火， 探测器极限值

/ 
不计梁的影响←7乓牵挚的影响

..( 
AI 、 Ai2」类感温火灾1探测器极限值

/ 
J B类感温火灾探测器极限值一

旷

C-G类感温火灾探测器极限值

200 275 375 
225 300 4∞ 

梁高(mm)

图 F 不同高度的房间梁对探测器设置的影响

600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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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按梁间区域面积确定一只探测器

保护的梁间区域的个数

表 G 按梁间区域面积确定一只探测器保护的梁间区域的个数

探测器的保护面积 A 梁隔断的梁间区域 一只探测器保护的

(m2 ) 面积 Q(m2 ) 梁间区域的个数(个)

Q>12 1 

8<Q:(; 12 2 

20 6<Q~8 3 

4<Q:(; 6 4 

Q~4 5 
感温探测器

Q>18 1 

12<Q:(; 18 2 

30 9<Q运12 3 

6<Q:(; 9 4 

~二6 5 

Q>36 1 

24<Q:(;36 2 

60 18<Q:(; 24 3 

12<Q%;; 18 4 

Q运12 5 
感烟探测器

Q>48 l 

32<Q:(;48 2 

80 24<Q:(;32 3 

16<Q运24 4 

Q:(;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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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国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硝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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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石油化工司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酬报警设计规范))GB 50493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GB 4715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GB 4716 

《火灾报警控制器))GB4717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GB 16806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GB 1988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GB 22134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 2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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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 2013 

条文说明





修订说明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2013.经住房城乡

建设部 2013 年 9 月 6 日以第 149 号公告批准发布，原《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98 同时废止。

本规范是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98 的

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上→版规范主编单位是公安部沈阳消防科学

研究所，参编单位是北京市消防局、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广

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

营二六二厂、上海松江电子仪器厂，主要起草人是徐宝林、焦兴国、

丁宏军、胡世超、周修华、袁乃超、丁文达、罗崇富、骆传武、李涛、冯

修远、沈纹。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

标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火灾事故教训和我

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工程的实践经验，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规

范，吸取了先进的科研成果，广泛征求了设计、监理、施工、产品制

造、消防监督等各有关单位的意见，通过开展格栅吊顶场所火灾探

测设计安装技术研究、公路隧道用火灾探测器工程适用性研究、油

罐区场所消防系统设计与验证评估、电缆隧道场所线型感温火灾

探测器工程适用性研究、高大空间建筑火灾探测工程应用技术研

究等专题研究，取得了格栅吊顶、道路隧道、油罐区、电缆隧道、高

度大于 12m 的空间等特殊场所火灾探测器设置的技术参数及系

统设计要求，最后经审查定稿。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教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

范》编制组按章、节、条的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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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目的飞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民明，还着

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

备与本规范正文向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

范规定的参考。

• 66 • 



自次

l 总则…………………………………………………( 7 1) 

2 术语………........…………….........………·…… (73)

3 基本规定 ........…………………………….........……. (7 4) 

3.1 一般规定 ………………………………………………门川

3.2 系统形式的选择和设计要求 ……………………. .-..~." . . .门创

汇 3 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的划分 ……………………………(7 9 ) 

3.4 消防控制室 …………………………………………… ωω 

4 消防联动控制设计 …………........……….........……. (83) 

4. 1 一般规定 ……………………………………………… ωω 

4.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8日

4.3 消火栓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川的

4.4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刊门

4.5 防烟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89) 

4.6 防火门及防火卷帘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90)

4.7 电梯的联动控制设计…………………………………… ωυ

4.8 火灾警报和消防应急广播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92)

4.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95)

4.10 相关联动控制设计 …………………………………… (95) 

5 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 (9 7) 

5. 1 →般规定 ………………………………………………刊门

5.2 点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ω们

5. 3 线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102)

5.4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选择……………………………(103)

6 系统设备的设置 ………….................………………. (104) 

67 • 



6.1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设置 ………………(104) 

6.2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10日

6.3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 ………………………………(116) 

6. 4 区域显示器的设置………………………………………(116)

6.5 火灾警报器的设置………………………………………(116)

6.6 消防应急广播的设置……………………………………(117)

6.7 消防专用电话的设置……………………………………(117)

6.8 模块的设置 ……………………………………………(118) 

6.9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的设置…………………………(118)

6. 10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设置…………(118)

6.11 防火门监控器的设置……………………………………〈口的

7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 (1 20) 

7.1 一般规定 ………………………………………………(120) 

7.2 系统设计 ………………………………………………(120) 

7.3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121)

7.4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设置 ……………………………(121) 

7.5 火灾声警报器的设置……………………………………(122)

7.6 应急广播的设置………………………………………… (122)

8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 (123) 

8. 1 一般规定 ……………………………………………… (23) 

8.2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设置…………………………………(124)

8.3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设置 ……………………………(124) 

9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 (1 25) 

9.1 一般规定 ………………………………………………(125) 

9.2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126)

9.3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127)

9.4 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约设置………………………(127)

9.5 电气火灾监控器的设置………………………………… (127)

10 系统供电........……………………...............………. (1 28) 

• 68 • 



10. 1 般规定………………………………………………门出)

10.2 系统续地……...……………………………………… (29)

11 布 线…………………………………………………门到)

11. 1 般规定………………………………………………(1:10)

11. 2 宫内布线………………………………………………门30)

12 典型场所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32)

12. 1 道路隧道... ... ... ......... .., ... ... ... ... ... ...... ... ......... (132) 

12.2 油罐区………………………………………………… (33)

12. 3 电缆隧道……………………………………………… C ]3c1l

12.1 高度大于 12m 的空间场所……………………………… (35)

• 69 • 





1 总则

1. 0.1 本规范是对原因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98C 以下简称"原规范勺的修订。原规范自实施以来，

对指导工业与民用建筑内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起到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目前组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几个主要产品

的国家标准《点:Ii~感烟火灾探测器 ))GB 47] 5-2005 、《点型感温火

灾探测器 ))GB 4716-2005 、《火灾报警控制器 ))GB 4717--2005 、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GB 16806-2006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GB 16280-2005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GB 14287---2005 均完成

了修订井已发布，且近年来国内市场出现了许多新型火灾探视j报

警产品，并已经应用在不同的工业和民用建筑中。电气火灾发生

率《直在总火灾发生率中占很大的比例，电气火灾预防技术也已

成熟，为降低电气火灾发生率有必要增加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设

置。世界各国火灾报警系统的设置场所己由公共场所扩展到普通

民用住宅，我国的民用住宅火灾发生率居高不下，有必要增加住宅

建筑火灾报警系统的设计要求。同时「→些特殊场所由于缺乏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依据的现状也要求增加典型场所的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的设计要求，因此需要对原规范进行修订，以满足对该产

品的设计伞、质量监督和行业管理的需要，降低火灾发生率，提高整

个社会的火灾预防能力。

1. O. 2 *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和不适用范围，规定内容与

修订前保持 A致。

1. O. 3 本条规定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工作必须遵循的某

本原则和设计应达到的基本要求，规定内容与修订前保持斗致。

1. O. 4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与其他规范的关系。本规范作为 J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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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规范，其内容涉及范围较广。为保证与各相关标准和规

范的协调一致性，除本专业范围内的技术要求应执行本规范规定

外，其他属于本专业范围以外的涉及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应执行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本条规定内容与修订前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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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本条对火灾白功报警系统的定义作出新的解释 C

2.0.2 、 2.0.3 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划分的实际意义在于便于系

统设计和管理。

2.0.4 本条给出火灾探测器保护面积的一般定义 O

2. O. 7-2. O. 9 消防联动控制信号、消防联动反馈信号和消防联

动触发信号是消防联动控制器与受控消防设备(设施)之间 E相联

系的非常重要的信号，消防联动控制器在接收到消防联动触发信

号后，棍据预先设;立的逻辑迸行判断，然后发出消防联动控制信

号，受控消防设备(设施)在接收到消防联动控制信号并执行相应

的动作后向消防联功控制器发:11 消防联功反馈信号，从而实现消

防联动控制功能;受控的自动消防设备启动后，其工作状态信息应

反馈到消防控制室，这样消防控制室才能及时掌握各类设备的工

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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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1 一般规定

3. 1. 1 本条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场所作了明确的规定，体

现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设计目标。

3. 1.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设置的火灾探测器，属于自动触发报

警装置，而于动火灾报警按钮则属于人工手动触发报警装置。在

设计中，两种触发装置均应设置。

3. 1. 3 本条规定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过程中涉及的消防产

品的准入要求。

消防产品作为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要产品，其性能

和质量至关重要。为了确保消防产品的质量，国家对生产消防产

品的企业和法人提出了市场准入要求，凡符合要求的企业和法人

方可生产和销售消防产品，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市场准入制度。

这些制度是选用消防产品的重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消防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必须符合行业标准。禁止生产、销售

或者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

依法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由具有法定资质的认

证机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要求认证合格后，方可生

产、销售和使用。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目录，由国务院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并公布。

新研制的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应当按照

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办法，经技

术鉴定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方可生产、销售和使用。

经强制性产品认证合格或者技术鉴定合格的消防产品的相关



信息，在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上予以公布。

火灾自动报警设备的质量直接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指

标，所以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有关准入制度的要求是保证产品质

量一种必要的要求和于段。

3. 1. 4 本条规定 r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的系统设备及与其连接

的各类设备之间的接口和通信协议的兼容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 ))GB 22131 等的规定，保证系

统兼容性和!可靠性。;牛二条是保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的基本技

术要求。

3. 1. 5 多年来对各类建筑中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实际运

钉情况以及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检验结果统计分析表明.火灾报警

控制器所连接的火灾探测器、控制和信号模块的地址总数量，应控

制在总数低于 3200 点，这样，系统的稳定工作情况及通信效果均

能较好地满足系统设计的预计要求，并降低整体风险。

目前，国内外各厂家生产的火灾报警控制器，每台一般均有多

个总线回路，对于每个回路所能连接的地址总数，规定为不宜超过

200 点.是考虑了其 J~作稳定性。另外要求每一总线回路连接设

备的地址总数宜留有不少于其额定容量的 10%的余量，主要考虑

到在许多建筑中，从初步设计到最终的装修设计，其建筑平白'格局

经常发生变化-房间隔断改变和增加，需要增加相应的探测器或

其他设备，同时留有一定的余量也有利于该回路的稳定与可靠

运行。

本条主要考虑保障系统工作的稳定性、可靠性.对消防联动控

制器所连接的模块地址数量作出限制.从总数量上限制为不应超

过 ]600 点。对于每一个总线网路，限制为不宜超过 100 点，每一

网路应留有不少于其额定容量的 10%的余量，除考虑系统工作的

稳定、可靠性外，还可灵活应对建筑中相应的变化和修改.而不至

于因为局部的变化需要增加总线回路。

3. 1. 6 本条规定了总线仁设置短路隔离器的要求，规定每个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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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器保护的现场部件的数量不应超过 32 点，是考虑→旦某个现

场部件出现故障，短路隔离器在对故障部件进行隔离时，可以最大

限度地保障系统的整体功能不受故障部件的影响。

本条是保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整体运行稳定性的基本技术要

求，短路隔离器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系统整体功能不受故障部件影

响的关键，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3. 1. 7 对于高度超过 100m 的建筑，为便于火灾条件下消防联动

控制的操作，防止受控设备的误动作，在现场设置的火灾报警控制

器应分区控制，所连接的火灾探测器、于动报警按钮i 丰n模块等设备

不应跨越火灾控制器所在区域的避难层 O

本条根据高度超过 100m 的建筑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难度较

大的现实情况，对设置的消防设跑运行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由于报警和联动总线线路没有使用耐火线的要求，如果控制

器在接控制的火灾探测器、于动报警按BI手!!模块等设备跨越避难

层，‘白.发生火灾，将因线路烧断而无法报警和l联功，所以将本条

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3. 1. 8 为保证消防水泵、防tW烟风机等消防设备的运行口J 靠性，

水泵控制柜、风矶控制柜等消防屯气控制装置不应采用变频启动

方式。

3. 1. 9 近几年.国内地铁建设卡分迅速，由于地铁巾人员密集、疏

散难度与救援难度都非常大，因此有必雯在地铁列车 t-_ 设置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及早发现火灾，并采取相应的疏散与救援预案， fí'1Í 

地铁列车发生火灾的部位直接影响到疏散救援预案的制定， Ij;[此

要求将发生火灾的部位传输给消防控制主 c 由于列东的移动， 1f;[

号只能通过无线网络传输，这种情况 F ，通过地铁本身已有的无线

网络系统传输尤疑是最好的选择。

3.2 系统形式的选择和设计要求

3.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形式有i设计要求与保护对象及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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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臼际的设立直接相关。正确理解火灾发生、发展的过程和阶

敌，对合理设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有着[-:5t重要的指导意义 c

因] 与火灾相关的消防过程示意

商 l 给出了与火灾相关的几个消防过程。在"以人为本，生命

第一"的今夭，建筑内设置消防系统的第一任务就是保障人身安

全，这是设计消防系统最基本的理念。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就会

得出这样的结论:尽早发现火灾、及时报警、启动有关泊防设施引

导人员疏散.在人员疏散完后.如果火灾发展到需要启动自动灭火

设施的程度，就应启功相应的自动灭火设施，扑灭初期火灾，防止

火灾蔓延 C 自动灭火系统启动后，火灾现场中的幸存者，只能依靠

消防救援人员帮助逃生了 O 扒!为火灾发展到这个阶段时，滞留人

员由于毒气、高温等原因已经丧失 r 自我逃牛的能力。这也是因 l

所水的气火灾相关的几个消防过程的基本含义。rJl 因 1 还可以看

出，火灾报警与自动灭火之间还有一个人员疏散阶段.这-阶段根

据火灾发生的场所、火灾起肉、燃烧物等闪素不同，有几分钟到几

十分钟不等的时间，这是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最重要的阶段 c 因

此，在任何需安保护人身安全的场所，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均具

有不一门I替代的重要意义。只有设置 f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才会形

成有组织的疏散，也才会有应急顶案，确定的火灾发生部位是疏散

预案的起点。疏散是指有m.织的、按预订方案撤离Æ险场所的行

为，没有组织的离开危险场所的行为只能叫逃生，不能称为疏散 ο

1M人员疏散之后.只有火灾发展到‘定有度，才需要启功 (1 功灭火

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扑灭初期火灾、防止火灾扩散和i

莹廷，不能自撞保护人们生命安全弓不 f1f吉它替代火灾白功报警系统

的作用。

在保护财产)J 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Q

使用功能复杂的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及大体量建筑，由于火灾危
η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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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大，一旦发生火灾会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保护对象内存放重要

物质，物质燃烧后会产生严重污染及施加灭火剂后导致物质价恒

丧失，这些场所均应在保护对象内设置火灾预警系统，在火灾发生

前，探测可能引起火灾的征兆特征，彻底防止火灾发生或在火势很

小尚未成灾时就及时报警。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和可燃气体探测报

警系统均属火灾预警系统 o

因此，设定的安全目标直接关系到火灾白动报警系统形式的

选择。区域报警系统，适用于仅需要报警，不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

备的保护对象;集中报警系统适用于具有联动要求的保护对象 ;r;~

制中心报警系统一般适用于建筑群或体量很大的保护对象，这些

保护对象中可能设置几个消防控制室，也可能由于分期建设而采

用了不同企业的产品或同-企业不同系列的产品，或由于系统容

世限制而设置 r多个起集中作用的火灾报警控制器等情况，这些

情况下均应选择控制中心报警系统 O

3.2.2 本条规定 f区域报警系统的最小组成，系统可以根据需要

增加消防控制室图形植íJ，装置或指后楼层的区域显示器 O 区域报

警系统不具有消防联动功能。在区域报警系统里。叫以根据需要

不设消防控制室，若有消防控制室，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控制宝

图形显示装置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在;若没有消防控制芋，则应设置

在平时有专人值班的房间或场所。区域报警系统庇具有将相关运

行状态信息传输到城市消防远程 i监控中心的功能 O

3.2.3 本条对集中报警设计作出 f规定。

1 本款规定了集中报警系统的最小组成，其中可以选用火灾

报警控制器和泊防联动控制器组合或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2 *款规定 f集中报警系统中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

制器和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消防应急广播的控制装置、消防

专用电话总机等起集中控制作用的消防设备同设置在消防控制

笔内。

在集中报警系统里，消防控制室图形股后装置是必备设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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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该设备实现相关信息的传输功能。

3.2.4 有两个及以上集中报警系统或设置两个及以上消防控制

室的保护对象应采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对于设有多个消防控制

室的保护对象，应确定一个主消防控制室，对其他消防控制室进行

管理。根据建筑的实际使用情况界定消防控制室的级别。

主消防控制宫内应能集中显示保护对象内所有的火灾报警部

位信号和联动控制状态信号，并能、世示设置在各分消防控制'主内

的消防设备的状态信息 O 为了便于消防控制室之间的信息沟通和

信息共事，各分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设备之间可以互相传输、显示

状态信息;同时为了防止各个消防控制室的消防设备之间的指令

冲突，规定分消防控制室的消防设备之间不应互相控制。一般情

况下，整个系统中共同使用的水泵等重要的消防设备可根据消防

安全的管理需求及实际情况，由最高级别的消防控制室统一控制。

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里，Yì'j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是必备设

备，因此由该设备实现相关信息的传输功能。

3.3 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的划分

3.3.1 本条主要给出报警区域的划分依据。报警区域的划分主

要是为了迅速确定报警及火灾发生部位，并解决消防系统的联动

设计问题。发生火灾时，涉及发生火灾的防火分区及相邻防火分

区的消防设备的联动启动，这些设备需要协调工作，因此需要划分

报警区域。

本条第 2~4 款，主要规定 r隧道、储罐区及列车等特殊场所

报警区域的划分依据。

3.3.2 本条给出了探测区域的划分依据。为了迅速而准确地探

测出被保护区内发生火灾的部位，需将被保护区按顺序划分成若

「探测区域。

3.3.3 本条对原规范条文中的管道井细化为电气管道井和通信

管道井，以便于条文的执行和理解。敞开或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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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防烟楼梯 rilj 前室、消防电操前室、消防电梯与防烟楼梯!可合用

的fÌÍr室、走道、坡道等部位与疏散直接相关;电气管道井、通信管道

井、电缆隧道、建筑物闷顶、夹层均属隐蔽部位，因此将这些部位单

独划分探测区域。

3.4 消防控制室

3.4.1 本条规定了设置消防控制室的理由与条件。

本条是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规定

的基础上，对消防控制室的设置条件进行了明确的生f!I化的规定 O

建筑消防系统的技示、控制等日常管理及火灾状态下山急指挥，以

及建筑与城市远程控制中心的对接等均需要在此完成，是重要的

设备用房，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3.4.2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信息中心、控制中心、日常

远行管理中心和各自功消防系统运行状态监视中心，也是建筑发

生火灾和日常火灾演练时的!但急指挥中心;在有城市远程监控系

统的地区，消防控制室也是建筑与监控Ij l心的接口，可见其地位是

十分m: 雯的。每个建筑使用'曰:应有i功能各不相同.其包括的消防

控制设备也不尽相同 O 作为 lf'í 防控制宅.应将建筑内的所有消防

设施包括火灾报警和其他联动控制装置的状态信忠都能集中控

制、显示和管理，并能将状态信息通过网络或电话传输到城市建筑

消防设胞远程监控 1[:1 心 c 附录 A 中规定的内容就是在消防控制

室内，消防管理人员通过火灾报警持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消防

控制宅图形显示装置或其组合设备对建筑物内的消防设跑的运行

状态信息进行查询和管理的内容。

3.4.3 消防控制室应设有用于火灾报警的外线电话，以便于确认

火灾后及时向消防队报警。

3.4.4 消防控制宅应有相应的竣rI冬i纸、各分系统控制逻辑关系

说明、设备使用说明 g 、系统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值班制度、维护

保养制度及值班记录等资料，以便于在 bl 常 j{ß委和管理过程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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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灾条件 F采取应急措施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

本条要求消防拉制字应有的资料弓是消防管理人员对自动报

警系统 II 常管理所依据的基础资料，特别是应急处茸的重要恢据，

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c

3.4.5 为了保证消防控制室的安全，控制京的通风管道土设置防

火阀是卜分必要的 O 在火灾发生后.烟、火通过空调系统的送、排

风管扩大蔓延的实111]很多。为 f确保;自由控制室在火灾时免受火

灾影响.在通风管道 t应设置防火阀门 ο

3.4.6 根据消防控制室的功能要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

火系统防排烟等系统的信号传输线、控制线路等均必须进入出防

控制空二控制室内(包括吊顶仁、地极 F)的线路管道已经很多‘大

明工程更多，为保证消防控制设备安全运行.便于检查维锤，其他

与消防设施元关的电气线路和管网不得穿过消防控制室，以免互

相 1二扰造成混乱或事故。

本条是保障消防设施运行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基本要求，所以

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3.4.7 电磁场 f扰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的正常工作影响较

大 O 为保证系统设备正常运行，要求控制空周围不布置于扰场强

超过消防控制室设备展受能力的其他设备用房 0

3.4.8 本条从使用的角度对消防控制室的设备布置作出了原则

规定。根据对重点城市、重点工程消防控制室设置情况的调查，不

同地区、不同仁程消防控制主的规搜差别很大.控制室面积有的大

到 60m' r ，. 归 rn' ‘有的小到 10m' ，而烈大了造成俗定的法费，由和

小了又影响泊防{在班人员的 L作。为满足消防拉制京值班维佳人

员工作的需要，便于设计部门各专业协调 Lf，.:，参 !l在建筑电气设计

的有关埋在， ;.;>j 建筑内;自防控制设备的布置及操作、维修FJr必需的

1'8}作了原则性规定.以便使建设、设计、规妇等有关部门奇章可

循.使消防控制室的设计脱满足工作的需要.又避免法费 ν

对 i自由j控制室规模大小，各国都根据各自的同情作 f 规定。



条规定是为了满足消防值班人员的实际 L作需要.保证消防{直

班人员具每一个应有的工作场所。在设计中根据实际需要还需考

虑到值班人员休息和维修活动的面积。

3.4.9 木条规定了消防控制室的显示与控制要求。

3.4.10 本条规定了消防控制室的信息记杀、信息传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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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联动控制设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1 本条是对消防联动控制器的基本技术要求。通常在火灾

报警后经逻辑确认(或人工确认) ，联动控制器应在 3s 内按设定的

控制逻辑准确发出联动控制信号给相应的消防设备，当消防设备

动作后将动作信号反馈给消防控制率并、显示。

消防联动控制器是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核心设备，消防联动

控制器按设定的控制逻辑 IÍJ] 各相关受控设备发出准确的联动控制

信号，控制现场受控设备按预定的要求动作，是完成消防联功控制

的基本功能耍求;同时为了保证消防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现场受控

设备的动作情况，受控设备的动作反馈信号应反馈给?Fí ~jj耳其边控

制器，所以将4: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c

4. 1. 2 出防联功控制器的电压控制输出采用直流 24V 主要号虑

的是设备和人员安全问题， 24V 也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i 1 应用最

普遍的电压。除容量满足受控消防设备同时启动所需的容量外 a

还要满足传输线径要求，当线路压降超过 5%时‘，其直流 24V 电掠

应由现场提供。

4. 1. 3 r肖防联动控制器与各个受控设备之间的接口参数应能够

兼容丰n日至配，保证系统兼容性和可靠性。

A般情况下，消防联动控制系统设备和现场受控设备的

家不同，各自设备对外接门的特性参数不同‘在工程的设计、设

备选棋等环节细化要求消 fS}j联功控制系统设备和现场受技设街拔

口的特性参数互相匹配.是保证:在应主情况下争建筑消防边的协

阳、有效动作的基本技术要求，所以将*条确定为强制但杀人。

4. 1. 4 消防水装、防烟和!持姻风机等;自防设备的子动]白接控制

却也3



通过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或消防联动控制器的子动控制盘实

现，盘仁的启停按钮应与消防水泵、防娼和排烟风机的控制箱(柜)

直接用控制线或控制电缆连接 O

消防水泵、防烟和排烟风机，是在山急情况下实施初起火灾扑

救、保障人员疏散的重要消防设备。考虑到消防联动控制器在联

动控制!时序失效等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不能按预定要求有效启

动上述消防设备的情况，~本条要求冗余采用直接手动控制方式对

此类设备进行直接控制，该要求是重要消防设备有效动作的重要

保障，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G

4. 1. 5 肖防设备启功的过电流将导致消防供电线路和消防电源

的过负荷，也就不能保证消防设备的正常 i二作 O 因此， }íÎI棋据消防

设备的启动电流参数，结合设计的消防供电线路负荷或消防电源

的额定容量，分时启动电流较大的消防设备。

4. 1. 6 为了保证自动消防设备的可靠启动，其联动触发信号应采

用两个独立的报警触发装置报警信号的"与乡'逻辑组合。任何一种

探测器对火灾的探测都有局限性，对于可靠性要求较高的气体、泡

尿等自动j灭火设备、设施，仅采用单一探测形式探测器的报警信号

作为该类设备、设施启动的联动触发信号，不能保证这类设备、设

施的可靠启动，从而带米不必要的损失，因此，要求该类设备的联

功触发信号必须是两个及以 I二不同探测形式的报警触发装置报警

信号的"与"逻辑组合。

本条是保证自动消防设备(设酶) (t9 ilI靠启动的基本技术耍

。设置在建筑中的火灾探测器和于动火灾报警按钮等报警触发

墅，时能受产品质量、使用环境及人为损坏等原因而产生误动

.单·的探测器或子功报警按钮的报警号作为自功消防设备

)立;lJ fí丁的联 z;ÎJ触发信号句有可能会由于个到现场设备的窍，报

fl 矿j 消防设备((立施)误动作。

升，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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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消防设备、设施的联功触发信号。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

条文。

4.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 2.1 ~~发生火灾时，温式系统和J -f式系统的喷头的闭锁装置榕

化脱落，水自动喷出，安装在管道}二的水流指示器报雪，报警阀组

的压力开关动作报雪，并由压力开关直接连锁启动供水泵向管网

持续供水。

以前通常使用喷淋消防泵的启动信号作为系统的联动反馈信

号.族信号取自供水裂主问路接触器辅助接点，这种设计的缺点是

如果供水泵电动机出现故障，供水泵虽未启功，但反馈信号表治己

经启动了。而反馈信号取自于管水流指示器，则能真实地反映喷

淋消防泵的工作状态 G

系统在于功控制方式时，如果发生火灾，可以通过操作设置在

消防控制空内消防联动控制器的于动控制盘直接开启供水泵。

4.2.2 顶作用系统在正常状态时.配水管道中没有水。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自动开启顶作用阀组后，顶作用系统转为温式灭火系统 c

711 火灾温度继续升高时每闭式喷头的问锁装置洛化脱落，喷头自动

喷水灭火。

;西i作用系统在自功控制却式 r ，要求由同…报警区域内向只

足以上独主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或一只感烟火灾探测器及 4只手矿j

J民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与"逻辑)作为顶作用阀组开后的联动触发

信号，主要考虑的是f*~.丰系或动作的可靠性 c

系统在 3主动fif制方式时司如果发生火灾，可以通过操作设置在

泊防控制室内的泊院联动控制器的 F动控制盘在接启动向出水管

在飞垃阀门和if旦司j(

号是系 的 1支出信号马 tJ;!此布应

{ff-. /J\'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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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系统是指通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实现管网控制的系统。

与顶作用系统相同，在自动控制方式下.要求出间才民警区域

内两只及以 t独主的感握火灾探测器或一只感温火灾探测器及一

只于动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与"逻辑)作为雨淋阀组开启的联功

触发f言号，主要考虑的是保障系统动作的可靠性。雨淋阀组启动，

压力开关动作，连锁启动雨淋消防泵 G

另外，雨淋报警阀功作信号取自雨淋报警阀的辅助接点，可通

过输入模块接入总线，并在消防联动控制器上显示 G

于动控制方式与雨淋系统的联动反馈信号，可参见本规范第

fl. 2. 2 条条文说明。

4.2.4 *幕系统由开式洒水喷头或水幕喷头、雨淋报警阀组或感

温雨淋阀、水~1i报警装置(水流指示器或压力开夭) ，以及管道、供

水设施等组成。

1 系统在自动控制方式下.作为防火卷帘的保护时 j防火卷

帘按照本规泡第 4. 6 节的规定降落到底.其限拉开关动作，限N:ff

犬的动作信号用模块接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本探tffiú j;{域内的火

灾报警信号组成"γ'逻辑控制雨'淋报警阀开启， I才~ï补报彗 f!运 iiltE五句

压力开关i;}J作，连锁启动水幕消防泵。

2 了动拉制方式与水幕系统的联动反馈信号，可参见本规范

第 1.2.2 条条文民明。

4.3 肖火栓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3. 1 ~f与大栓使用时，系统内出水干营上的能)j~压力开关、高位

硝 rw水箱 tU 水管上设置的流量开关，或报警阀压力开关等均有相

同的反应.这些信号 4以作为触发信号.直接控制启功;自火恰泵.

;可以平变消防联动JZi;剖器处于自动或于功状态影响 J 当建筑物内

n i}]报警系统时， ?t与火枪按韧的动作仨号作为火灾挝

系统和 H~火检系统的联功触发信号啕由消防联动拉制器联动控制

ë1f泵启动.消防泵的功作信号作为系统的联动反;卖店号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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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消防控制室.并在消防联功控制器上!最九二 G 消火栓按钮经联动

控制器启动消防泵的优点是减少布线量和线缆使用量，提高整

个滔火栓系统的可靠性。消火检按钮 tj子功火灾报警按钮1的使

用目的不间，不能互相替代。稳、高压系统中，虽然不需要消火枪

按钮启动消防泵，但消火栓按钮给出的使用消火拴位置的报警

信息是 1分必要的，因此稳高压系统中-消火栓按钮也是不能省

略的 o

当建筑物内无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消火栓按钮用导线直接

引至1肖防泵控制箱(柜) .启动消防泵 o

4.3.2 消火栓的于动控制方式，应将消火栓泵控制箱(柜)的启

动、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

联动控制器的于动控制盘，通过于动控制盘白:接控制消火栓泵的

启动、停ll:: o

4.3.3 消火栓泵应将其动作的反馈信号发送至1肖防联功控制器

进行显示 c

4.4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4.1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主要由灭火剂储瓶和瓶头

阀、驱动钢瓶手fl瓶头阀、选择阀(组合分配系统)、自锁压力开天、喷

嘴以及气体灭火控制器或泡j末灭火控制器、感烟火灾探测器、感也

火灾探酣器、指示发生火灾的火灾声光报警器、指示灭火剂项放的

火灾声光报警器(带有声警报的气体释放灯)、紧急启停按钮、电动

装置等组成。通常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上述设备自成

系统。由于气体灭火过程中系统应该执行 d系列的动作，因此只

有专用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才具有这-系列的逻辑

编程和执行功能 n

4.4.2 牛二条规定了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应接连接火

灾探测器时.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自动控制方式的联动

控制设计要求。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防护区域内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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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探测器报警的可靠性非常重要。因此，电子计算机机房和电

子信息系统机房等采用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防护的场所

通常设置两种火灾探测器，即感烟火灾探测器和感温火灾探测器

组成"与"逻辑作为系统的联动触发信号，这样设置的目的是提高

系统动作的可靠性，将误触发率降低至最小。感烟火灾探测器报

警，表示有火灾发生，感温火灾探测器报警，表示火灾已经发展到

一定程度了，应该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实施灭火。对

于有人确认火灾的场所，也可采用同一区域内的一只火灾探测器

及一只手功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组成"与"逻辑作为联动触发信

号。

发生火灾时，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接收到第一个

火灾报警信号后，启动防护区内的火灾声光警报器，警示处于防护

区域内的人员撤离;接收到第二个火灾报警信号后，联动关闭排风

机、防火阀、空气调节系统、启动防护区域开口封闭装置，并根据人

员安全撤离防护区的需要，延时不大于 30s 后开启选择阀(组合分

自己系统)和启动阁，驱动瓶内的气体开启灭火剂储罐瓶头阀，灭火

剂喷出实施灭火，同时启动安装在防护区门外的指示灭火剂喷放

的火灾声光报警器(带有声警报的气体释放灯) ;管道上的自锁压

力开关动作，动作信号反馈给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

启动安装在防护区门外指示灭火剂喷放的火灾声光报警器

(带有声警报的气体释放灯)是防止气体灭火防护区在气体释放后

出现人员误入现象，根据国家标准《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70←2005规定，防护区内应设火灾声报警器(→级报警时

动作) ，防护区的入口处应设火灾声、光报警器(防护区内气体释放

后动作) ，防护区内声报警器动作提醒防护区内人员迅速撤离，防

护区入口处火灾声、光报警器提醒人员不要误入，本条特规定指示

气体释放的声信号应与同建筑中设置的火灾声警报器的声信号有

明显区别，以便有关人员明确现场情况。

设定不大于 30s 的延时主要是为了防止火灾发展迅速，防护



区内的人员尚未疏散，感温火灾探测器已经动作，气体灭火控制

器、泡沫灭火控制器按控制逻辑启动了气体灭火装置，影响人员疏

散、危及人员生命安全，同时也为人工确认提供一定时间。

4.4.3 本条规定了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不直接连接

火灾探测器时，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系统的自动控制方式的

联动控制设计要求。

4.4.4 本条规定了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系统的手动控制方

式的联动控制设计要求。当火灾探测器报警后，现场工作人员应

进行火灾确认，在确认火灾后，可通过于动控制按钮(具有电气启

动和紧急停止功能)发出于动控制信号，经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

灭火控制器(延时不大于 30s)联动开启选择阀(组合分配系统)和

启动阀，驱动瓶内的气体开启灭火剂储罐瓶头阀，灭火剂喷出实施

灭火，同时启动安装在防护区门外的指示气体喷洒的火灾声光警

报器。

另外，现场工作人员确认火灾探测器报警信号后，也可通过机

械应急操作开关开启选择阀和瓶头阀喷放灭火剂实施灭火。

4.4.5 本条规定了气体灭火系统的反馈信号组成及显示要求。

4.4.6 本条规定了在防护区域内设置于动与自动控制转换装置

时的显示要求。

4.5 防烟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5.1 加压送风口的联动控制在本规范修订之前，并没有明确防

火分区内哪个部位的感烟火灾探测器动作联动加压送风口的开

启，大多数采用靠近疏散楼梯间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动作信号联

动送风口。而本次修订明确规定，送风口所在防火分区内设置的

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或一只火灾探测器与一只于动火灾报警按

钮报警信号的"与"逻辑联动送风口开启井启动加压送风机。通常

加压风机的吸气口设有电动风阀，此阀与加压风机联动，加压风机

启动，电动风阀开启;加压风机停止，电动风阀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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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排烟系统在自动控制方式下. fiiJ -->防炯分!三年内两只强立的
火灾探测器或 Ail 火灾撮测器与-只子动提彗按钮报警ffi 习的

.. LJ"逻辑联动启动排烟口或排烟阀。 1虽常联动排烟 r 1 或排烟阀的

电 ~tlj(为自:流 24V ，此屯源iJj 内消防控制主的自;流电1.房、箱提供.也口j

由现场设置的消防设备直流电报提供，为 f降低线路传输损耗，建

议尽量采用现场设置消防设备直流电源的方式供屯。串接排烟口

的反 EZb信号应Jt接，作为启动排烟凯的联动触发信号 O

4.5.3 本条规远了防排烟系统的子功控 il)lj Jy式的联动控制设计

要求。

4.5.4 、 4.5.5 这两条规定了排烟口、排烟阀和排烟风机入门处的

持烟防火阀的丹:}昌和l关闭的联z9J反馈信号要求已

4.6 防火门及防火卷帘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6.1 疏散通道仁的防火门有常问型手rJ í币. J干型。常闭别防火门

有人通过后，闭门器将门关闭，不需要联动 O ?书'开型防火门平时 Jf

归，防火门任.>侧所在防火分区内两只弛立的火灾探ì9!ú器豆x.-- 只

火灾探测器与 J只于动报警按钮报警信号的"与"逻辑联功防火门

关闭。防火门的故障状态可以包括闭门器故障、门被卡后未完全

关闭等。

4.6.2 木条规定了防火卷帘控制器的设置要求。

4.6.3 本条规定了疏散通道 L设置的防火卷帘的联动控制设计

要求。

设置在疏散远道上的防火卷帘.主要月j -f jlj]钢、人员疏散和防

火分隔，因此需要两步降落方式。防火分区内的任两只感烟探 îy!lj

器或任牟只专门用于联功防火卷帘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

联动控制防火卷帘 F降至距楼极Ûli 1. 8m 处，是为保障防火卷帘

能及时 ijJ作，以起到防烟作月j. 进免烟雾经此扩散，既起到 i坊制作

用叉口J保证人员疏散。 感 j盐火灾探测器动作表/J\火 U 是延到该

处，此时人员已不!lJ能从此逃生.因此，防火卷帘 F降到底，起到 1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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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分隔作用 ο 地下芋库车辆通道 I二设置的防火卷帘也Jv.L按疏散jfu

i茧 1'. 设置的防火卷帘的设置要求设置:ο 本条要求在卷帘的任制j

离卷帘纵深(). 5m~5m f付设置不少于 2 只专门用于联动 fS}j火卷

帘的感温火灾探测器，是为 f保障防火卷?旨在火势蔓延到防护

卷帘前及时动作鸣也是为了防止 f乎只探测器由于偶发故障而不

能动f1:，

联动触发信号吁以出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的火灾探测器的报

警{;1 号组成.也 I可以自防火在帘控制器直接连接的火灾探剧器的

报警信号组成。防火卷帘控制器直接连接火灾探测器时，防火卷

帘可由防火卷帘控制器按本条规定的控制逻辑和时序联动控制防

火在帘的下降 G 防火卷帘控制器不直接连接火灾探测器时 ， r:.L 

由消防联功控制器按本条规定的控制逻辑和时!于向防火卷帘控

制器发tB联 i}J控制信号. F打防火卷帘控制器控制防火卷帘的下

降。

4.6.4 本条规定了非疏散通道上设置的防火卷帘的联动控制设

H 要求。

非疏散通道!二设置的防火卷帘大多仅用于建筑的防火分!再作

用，建筑共享大 Jf fiiJ廊楼层间等处设置的防火卷市不具有疏散功

能，仅用作出大分隔。因此.设置在防火毛主帘所在防火分区内的两

只拙立的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即可联动控制防火卷帘♂步降到

楼板面 O

4.6.5 本条规定 f防火卷帘系统的联动反馈信号要求。

4.7 电梯的联动控制设计

4.7.1 本条强调了高层建筑在火灾初期电梯的管理问题，对于非

消防电梯不能马发生火灾就立即切断电擂，如果 J1!梯元自动平层

功能，会将电梯堪的人关;在电梯轿踊内，这是相当危险的.因此规

范要求电梯应具备降至-rt层或电梯转换层的功能，以便有关人员

全部撤出电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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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r~ll在要求消防联动控制器也具有发出联动控制信号强制所

有电梯得于芮i:Æ或电梯转换层的功能‘{l1 J乎不是-发生火灾就使

所有的电梯均吕至1首层或转换层.设计人员应按据建筑特点，先使

发生火灾段相关危险吉15位的电梯问到首层或转换层.在没有龟陪

部位的电梯，山先保持使用。为防止电梯供电电源被火烧断，电梯

加 EPS 备用电源。

4.7.2 电梯运行状态信息反馈至消防控制室的目的在于使消防

救援人Li 及时掌握电梯的状态，以安排救援 c

4.8 火灾警报和消防应急广播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8.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均J;Î[设置火灾声光警报器，并在发吏火

灾 rH发出警报，其主要目的是在发生火灾 fl;1 对人员发LlJ警报，雪示

人员及n，j t连叫人。

保

条文

:火灾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能够及时准确地发出霄报.对

的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

4.8.2 系统设备决定火灾声光警报器的控制方式。

4.8.3 具有多个报警区域的保护时象，选用带有语音提示的火灾

卢警报器， 11J 在观地提醒人们发生了火灾;学位、 r!'等各类 H 常

使用电铃的场所.为选免与常用的电铃发生在主淆，不应使用警铃作

为火灾声警报器。

4.8.4 为.iliï免临近区域出现火灾ifi 击提)jç声音不一致的现象.带

有古提示的火灾声警报器应同时设置语音同步器 3

在火灾发生时每及时、清楚地时建筑内的人员传递火灾信息是

火灾白过!报警系统的重雯功能 c 吁火灾声警报器设吉'i吾击'提示功

能时，设程说音!司步器是保证火灾警报信息准确传递的基本技术

要求.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4.8.5 主1保证建筑内人员对火灾报警响应的♂致性.有利于人员

散 • J1:筑内设置的所有火灾声警报器应能同时启动和1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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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内设置多个火灾声警报器时，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lJ 以保

证火灾警报信息传递的→致性以及人员相应的 d致性.同时也便

于消防Ji;L急广播等指导人员疏散信息向人员传递的有效性 c 要求

对建筑内设置的多个火灾声警报器同时启动和停止，是保证火灾

警报信息有效传递的基本技术要求，所以将木条确定为强制柯:

条文。

4.8.6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和火灾警报装置.在建筑内同时设置是

本次倏订的重要内容之按修订前的条文.二者 pI 以不同时设

置。实践证明，火灾时，先呜警报装置，高分川的啸叫会剌激人的

神经使人主刻警觉，然后再播放广播通知疏散.如此循环进行效果

更好。

4.8.7 采用集'1'报警系统租控制中心提警系统的保护对象多为

高层建筑;!Ì大型民用建筑.这些建筑内人员集中又较多，火灾时影

响面大，为了便于火灾时统 a指挥人员有放疏散，要求在:集中报宵

系统和控制中 'L.'报警系统中设置消防应急广播 n

对于高)二建筑式大型民用建筑这些人员密集场所.多年的灭

火救援实践表明，Ý:U\~L 急情况f'- .消防应急「插播放的疏散寻训的

信息可以有放地指导建筑内的人员有序疏散。为 f提高这些复杂

建筑在火灾等应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能力，减少人员伤'占，所以将

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4.8.8 火灾发生时，每个人都应在第一时间得知，同时为选免由

于1错时疏散的i导致的在疏散通道和出口处出现人员拥堵现象.实:

求在确认火灾后 fpj 日才 i句整个建筑进行!但急广播。

4.8.9 )乍条规定了消防卫;l急广播单次语音播放时间要求以 1义与

火灾声警报器分时[作的时序要求 ο

4.8.10 为了有效地指导建筑内各部位的人员疏散，在作为建筑

消防系统控制及管理中心的消防控制室内 h\L能于动或自动对各广

播分民进行所急「播。与日常~(播或背景音乐系统合用的消防!但

急广播系统.如果广播扩音装置~设置在消防控制京内，不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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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遥控播音方式，在消防控制室都应能用话简直接播音和遥控

扩音机的开关，自动或手动控制相应分区，播送应急广播。在消防

控制室应能监控扩音机的工作状态，监昕消防应急广播的内容，同

时为了记录现场应急指挥的情况，应对通过传声器广播的内容进

行录音。

4.8.11 本条规定了消防应急广播相关信息的显示要求。

4.8.12 火灾时，将日常广播或背景音乐系统扩音机强制转入火

灾事故广播状态的控制切换方式一般有两种:

(1)消防应急广播系统仅利用日常广播或背景音乐系统的扬

声器和馈电线路，而消防应急广播系统的扩音机等装置是专用的。

当火灾发生时，在消防控制室切换输出线路，使消防应急广播系统

按照规定播放应急广播。

(2)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全部利用日常广播或背景音乐系统的

扩音机、馈电线路和扬声器等装置，在消防控制室只设紧急播送装

置，当发生火灾时可遥控日常广播或背景音乐系统紧急开启，强制

投入消防应急广播。

以上两种控制方式，都应该注意使扬声器不管处于关闭还是

播放状态时，都应能紧急开启消防应急广播。特别应注意在扬声

器设有开关或音量调节器的日常广播或背景音乐系统中的应急广

播方式，应将扬声器用继电器强制切换到消防应急广播线路上，且

合用广播的各设备应符合消防产品 CCCF 认证的要求。

在客房内设有床头控制柜音乐广播时，不论床头控制柜内扬

声器在火灾时处于何种工作状态(开、关) ，都应能紧急切换到消防

应急广播线路上，播放应急广播。

由于日常工作需要，很多建筑设置了普通广播或背景音乐广

播，为了节约建筑成本，可以在设置消防应急广播时共享相关资

源，但是在应急状态时，广播系统必须能够无条件的切换至消防应

急广播状态，这是保证消防应急广播信息有效传递的基本技术要

求，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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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消防应急照明和藏散指示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9.1 1肖肪应急照明和疏散指治系统接控制方式有三种类理:集

中控制型、集中屯源 11二集中控制啦、白带电源非集中控制型。

1 集 rfl控制瑕系统主要出应急照明集中控制器、双电游山急

照明配电箱、消防应急灯具和配电线路等组成.消防Ji\Z急灯具可为

持续 7t~或 4~持续型。其特点是所有消防应急灯具的工作状态都受

应急照明集中控制器控制 O 发生火灾时，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

联功控制器向 f;\Z急照明集中控制器发出中日关信号，应急 J1在明集中

控制器按照顶设程序控制各泊防应急、灯具的工作状态 c

2 集中电源非集中控制型系统主要由应急照明集中电版、应

;2照明分配电装置、消防应急灯具和配电线路等组成， 1肖防应急灯

具可为持续型或非持续型 G 发生火灾时.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

制集中电摞和/或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的工作状态.进而控制各路

消防!茧，吉、灯具的工作状态。

3 白带电源非集中拉制型系统主要由应急照明配电箱、消防

应急灯具和配电线路等组成 O 发牛火灾时，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

控制应急照明配电箱的工作状态.进而控制各路消防应急灯具的

工作状态。

4.9.2 本条规定{消防r;立急照明手u疏散指示系统的应急转换时

间和山急转换控制的万式。

4. 10 相关联动控制设计

4.10.1 关"1'"火灾确认 J2j" ，火灾归功报警系统应能切断火灾lX‘域

及相关区域的作泊白电源.在国内是极其争议的问题，各种情况都

在.比较复杂.各地以、各设计院的设计差异也很大巳理论 t词:‘只

安能确认不是快屯线路发牛的火灾.都可以先不回断电踪，尤其是

正常照明电源.如果发生火灾时正常照明正处于点亮状态，则应予

以保持，因为正常照明的照度较高‘有利于人员的疏散。正常 H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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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生活水泵供电等非消防电源只要在水系统功作前切断，就不会

引起触电事故及二次灾害;其他在发生火灾时没必要继续工作的

电源，或切断后也不会带来损失的非消防电源，可以在确认火灾后

立即切断 ε 本规范列出了火灾时.应切断的非消防电源用电设备

和不应切断的 1F消防电源用电设备如下.设计人员可参照执行。

(1)火灾时;1J 主即切断的非消防电 iJJ京有:普通动力负荷、自动j

扶梯、排污泵、空调用电、康乐设施、厨房设施等。

(2)火灾时不应立即切掉的非消防电源有:正常照明、生活给

水泵、安全防范系统设施、地下室排水泵、客梯和 l~ 用类汽车w

作为车辆疏散 fJ 的提升机。

关于切断点的位置，原则 t应;在变电所切断，比较安全。当用

电设备采用封闭母线供电时，可在楼层配电小问切断 c

4.10.2 火灾发生后，立马 I:HJf涉及疏散的电动栅杆，并有必要

开启相关是: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摄像机.监视并记录火灾现场的

情况，为进 A步的抢险救援提快怯据。

4.10.3 火灾发生币，为便于火灾现场及周边人员逃生.有必要打

开疏散通道上出门禁系统控制的门和庭院的电功大门，并及时打

开停车场出入口的挡杆，以便 cr人员的疏散、火灾救援人员和装备

进出火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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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 1 一般规定

5. 1. 1 本条提出了选择火灾探测器种类的基本原则。在选择火

灾探测器种类时，要根据探测区域内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的形成

和发展特征、房间高度、环境条件以及可能引起误报的原因等因素

来决定。本条依据有关国家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安装规范，

并根据我国设计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教训，

以及从初期火灾形成和发展过程产生的物理化学现象，提出对火

灾探测器选择的原则性要求。

贮藏室、燃气供暖设备的机房、带有壁炉的客厅、地下停车场、

车库、商场、超市等场所，由于其通风状况不佳，→旦发生火灾，在

火灾初期极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从而产生一氧化碳气体。可增设一

氧化碳火灾探测器实现火灾的早期探测。

另外，由于各场所的功能、构造、气流、可燃物等情况的不同，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分析早期火灾的特征参数，有助于选择最适用

于该场所的火灾探测器。

为了缩短探测器对火灾的响应时间，可在保证系统稳定性的

前提下，提高火灾探测器的灵敏度。

目前很多厂家都推出了具有多只探测器复合判断功能的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如在大的平面空间场所中同时设置多个火灾

探测器，只要其中几只探测器探测的火灾参数都发生变化，虽然

火灾参数还没达到单只探测器报警的程度，但由于多只探测器

都已有反应，则可认为发生了火灾等。这种系统是在火灾报警

控制器内采用了智能算法，提高了系统的响应时间及报警准

确率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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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点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2.1 本条是参考德国 (VdS)((火灾自动报警装置设计与安装规

范》制定的。在执行中应注意这仅仅是按房间高度对探测器选择

的大致划分，具体选择时尚需结合房间的火灾危险性和探测器的

类别来进行设计，如果判定不准确时，仍需按本规范第 5. 1. 1 条第 6

款做模拟燃烧试验后最终确定。附录 C 规定了感温火灾探测器的

分类，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典型应用温度为探测器安装后在无火灾条

件下长期运行所期望的环境温度。根据探测器的使用环境温度和

探测器的动作温度将其划分为挝、A2 ， B、C、D、E 、F 和 G 共八类，从

附录 C 中可以看出，每种类别之间，依据类别字母的顺序，其典型应

用温度和动作温度范围依次递增。 Al 类和 A2 类之间在应用温度

方面相同，但 A2 类的动作温度范围涵盖了 Al 类的，另外，从响应

时间试验要求可以看出，Al 类的响应时间范围与 A2 类的不同。

5.2.2-5.2.4 这几条列出了宜选择点型感烟火灾探酬器的场所

和不宜选择点型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或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的场所。事实 t ，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响应行为基本上是由它的工

作原理决定的。不同烟粒径和不同可燃物产生的烟对两种探测器

适用性是不一样的。从理论上讲，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可以探测

任何一种烟，对粒子尺寸无特殊限制，只存在响应行为的数值差

异，但其探测性能受长期潮温影响较大，而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对

粒径小于 0.4μm 的粒子的响应较差。高海拔地区由于空气稀薄，

烟粒子也稀薄，因此光电感烟探测器就不容易响应，而离子感烟探

测器电离出来的离子本身就会由于空气稀薄而减少，所以其探测

灵敏度不会受影响，因此高海拔地区宜选择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

三种感烟火灾探测器对不同烟粒径的响应特性如图 2 所示。

图 3 给出了点型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点型散射型光电火灾

感烟探测器在标准燃烧实验中，燃烧不同的物质使探测器报警所

需的物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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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 5.2.6 这两条列出了宜选择和不宜选择点型感温火灾探

测器的场月Jí- c-般说来，感 i且火灾探i]J!~器对火灾的探出1] 不主n!惑烟

火灾探测器灵敏，它们对阴燃火不再J能响山，只有当火焰达到→定

程度时，感温火灾探测器才能响应。因此感温火灾探测器不远古:

保护可能由小火造成不能允许损失的场所;现行的!这温火灾探测

器产品国家标准根据感温火灾探测器的使用环境温度确AË探测器

的响应 t];J fuj • oC 以 F场所，不适合使用定温感温火灾挝测器:现行

国家标准<(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出 4716 规定具有差强响应性能

的!:JJ; ~品火灾探测器为 R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不适合使用在温度变

化较大的场所 c

我们在绝大多数场所使用的火灾探测器都是普通的点型感烟

火灾探测器。这是因为在 般情况下.火灾发生初期均有大量的

墙产生，最普遍使用的哩u毒烟火灾探测器都能及时探视iJJ升火灾.

报警盯司都有足够的疏散时间。虽然有些火灾探 ìlJlÙ 器可能比普通

的点塑感姻火灾探测器吏 i严发现火灾. fØ. ffj=r ,1'1, !li't感烟火灾探测

器在 A般场所完全能满足及时报警的需求.加 LJt'tt::能稳定、物美

价廉、维护 }j使等因素，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应用最广泛的火灾探

掰器。 升立 'fî'n5己 F 说的早期火灾探测，都是指感炳火灾探测器对

火灾的探测。

感 j晶火灾探测器丰民据其用法不同.其.J'!Z曾信号的含义也不同。

当感斟火灾探测器直接用于探测物体温度变化.生n堆垛内部温度

变化、电缆温度变化等情况时， JC报警信号会比!惑烟火灾探测器早

但多.此时的报警信号的含义更多的成分是预?霄，并不表示已发展

到火灾阶段，只是提醒有引发火灾的司能。这种情况 f !i击温火灾

探测器的作用与探测由于真正发生火灾1月 1而引起空间温度变化的

感挝\.:k 探测器的作用有着本质的仄另lL 在火灾发展过程中的泪

参数在!火扩1 参数通常被用于表辰火灾发展的程度句就是说火灾

发生后，探iYlú 空间温度的感混火灾探测器动作表明火灾已经发展

到应战启功自动灭火设施的程度2 了，所以杰型感 fil火灾探测器经
. 八

Un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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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于确认火灾并联功自动灭火系统。

5.2.7 飞 5.2.8 这两条列出了宜选择和不宜选择点型火妇探测器

的场所 G 火焰探测器只要有火焰的辐射就能响应.对明火的响应

也比感温火灾探测器和1惑:烟火灾探测器快得多，所以火焰探测器

特别适用于大型油罐储区、石化作收区等易发生明火燃烧的场所

或者可j火的蔓延可能造成一重大危险等场所的火灾探测。

从火焰探测器到被探;则以域必须有‘个清楚的视野，火灾可

能有一个初期!羽燃阶段，在此阶段有浓烟扩散时不宜选择火焰探

测器 c

在空气相对温度大、字:气中悬浮颗粒物多的场所.探测器的镜

头易被污染.不宜选择火士ií探测器 c

光传播的主要抑制因素为~f{J雾或膜、浓烟、嵌氢化合物蒸气、

水黯或冰。在怜藏!车、洗车房、 i喷漆年!可等场所易出现的油雾、烟

雾、水雾等能显著降低光信号的强度，这歧场所不宜选择火始按

测器。

5.2.9 保护 þ( 内能够产生足够热量的电力设备或其他自润物质

所产生的热辐射.在达到 Jζ强度后叫能导致单波段红外火焰探

削器的误动作 c 权波段红奸、火焰探测器增加一个额外波段的红外

传感器，通过信号处理技术对两个波段信号进行比较.可以有放消

除热体辐射的影响。

5.2.10 以 F场所产生的紫外线干扰会对紫外火焰探测器正常王

作产生影响:

( j )网开j焊接或气割的年!可能发射出宽频带连续能谱的紫外

线。等离 F挥撞所产生的强度更高.发射出功率很强的紫外线。

(2) 印刷工. \!l:车间、摄影宝、副棋室、拍摄电影棚中的自(假 )1五

7R弧幻、高原缸灯、闪光灯、石英卤素灯、荧无止了及灭虫子的黑光灯

等句也同发射不同 i皮长的紫外线。

(3)温度在 3000 0( 以上的电披炼钢厂房，常发射波长小于

2ωηm 的紫外线。
-I nu --



5.2.11 本条列出了宜选择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场所。

5.2.12 本条列出了可选择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的场所，这是由

一氧化碳的扩散特性和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的产品性能决定的。

5.2.13 在污物较多的场所，普通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很容易失

效，选择间断吸气的点型采样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可以保证在

较长的时间内不用清洗;具有过滤网和管路自清洗功能的管路采

样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是指在管路上端设置有清洗阀门，可以

通过该阀门吹洗管路，这样可以保证探测器在恶劣条件下的正常

工作。

5.3 线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3.1 本条列出了宜选择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场所。大

型库房、博物馆、档案馆、飞机库等大多为无遮挡的大空间场所，发

电厂、变配电站、古建筑、文物保护建筑的厅堂馆所，有时也适合安

装这种类型的探测器。

5.3.2 本条列出的场所会对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探测性

能产生影响，容易使其产生误报现象，因此这些场所不宜选择线型

光束感烟火灾探视t器。

5.3.3-5.3.5 这三条列出了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适用场所。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包括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和线型光纤感

握火灾探测器。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特别适合于保护厂矿的

电缆设施。在这些场所使用时，线型探测器应尽可能贴近可能发

热或过热部位，或者安装在危险部位上，使其与可能过热部位接

触。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具有高可靠性、高安全性、抗电磁干

扰能力强、绝缘性能高等优点，可以工作在高匠、大电流、潮湿及爆

炸环境中，探测器维护简单，可免清洗，二根光纤可探测数千米范

围，但其最小报警长度比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长得多，因此只

能适用于比较长的区域同时发热或起火初期燃烧面比较大的场

所，不适合使用在局部发热或局部起火就需要快速响应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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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暖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4.1 本条列出了宜选择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场严;二乙

具有-高 JÆ气流的场所.如通信抗击、计算快房、王尘宝等任何

通过空气调节作用而保持正压的场所 3 在这些场所中.烟雾通常

被气流高度稀释，这给，白型感炯探测技术的汀{靠探iVlÚ带米 f 网难。

1M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由于采用主动的吸气式采样 J-I式，并且

系统通常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加之布管灵活.所以成功地解决了气

流对于烟雾探测的影响 c

一旦发'f: 火灾会造成较大损:人的场所。如i通信设施、服务器机

房、金融数据 141 心、艺术馆、图书馆、重要资料'字等;对空气质 E 要

求较高的场所，如 7[;尘室、精密零件 fJu l' 场所、电 F5L器件生产场

所等，是717星早期探测火灾的特殊场所，因此应选择自灵敏:I~~叹气

式感烟火灾探测器。但这些场所使用的探测器的采样管网的长度

和17l孔数量均应小于探测器最大设计参数.以保证其关敏度符合

要求，必要时需要实际测量探测器的灵敏度。

5.4.2 虽然管路采样式 i叹气式感炯火灾探测器可以通过采用具

备某嗖形式的灰尘辨别来实现对灰尘的有效;探测 .fLt灰尘比较大

的场所将很快导致管路采样式叹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管路受到

污染，如果没有址:虑网和管路臼清洗功能.探测器很难在这样恶劣

的条仲 F正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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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设备的设置

6.1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设置

6. 1. 1 fX今域挝警系统的保护对象.若受建筑用房面积的限制，可

以不设置消防值班室，火灾报警控制器可设置在有人自班的房间

(女[J保卫部门但班主、配电宝、住j主事等) ，但眩信:班室应昼夜有人

值班，并且应由消防、保丑部门直接领导管理。

集中报警系统和控制中心报彗系统，火灾}12.警控制器和消防

联 Ê)J控制器(设备)设在专用的消防控制室或消防值班宫内以保

证系统可靠运行和有效饵'理。

6. 1. 2 本条从使用角度对消防控制室的设备布置作出了原则性

埋定 c 根据对重点城市、重点五程消防控制室设置情况的调查‘不

同地区、不同仁R消防控制室的规模差别很大，控制室面'乎只有的大

到 60η12 ~80m2 ‘有的小至Ij 10m' 0 面积大了造成.íi:的浪费.而积

小了又影响消防伯班人员的工作。为满足消防控制安{在班、维修

人员 r:作的iti 注便于设计部门各专业 j)}调工作，参照建筑电气设

计的有关规程.对建筑内消防控制设备的布置及操作、维修所必需

的空间作了原则'性规定，以便使建设、设计、规划等有关部门有章

可{盾，使消防控制宫的设计既满足工作的市要又避免浪费。

对于消防控制本规模大小，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作出规

定 O 本条规定是为了满足 il'í 防 E作的实际需宴 p 在设计中根据实

际需要压应考虑到值班人员休息和维修活动的面积 c

6. 1. 3 本条对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设备)采用壁

挂式安装时的安装蛋求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6. 1. 4 本条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规定:集中报警系统和控制

中心报警系统中的以域火灾报警控制器可以有条件地设置在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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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的场所。只有报警功能的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由于其各类

信息均在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上集中显示，发生火灾时也不需要

人汇操作，因此不需要有专人右'管。

6.2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

6.2.1 本条对探测器的具体设置部位作出相应规定。

6.2.2 4王条对点型火灾探测器的设置作出了规定。

1 本款规定"探测区域内的每个房间至少应设置一只火灾探

削器"。这里提到的"每个房间"是指一个探测区域中可相对独立

的房间，包括火车卧铺车厢的封闭空间等类似场所，即使该房间的

面积比一只探测器的保护国积小得多，也应设置一只探测器保护。

2 本款规定的点型火灾探测器的保护面积，是在一个特定的

实验条件 f ，通过 4 种典型的试验火试验提供的数据，)1'参照国外

规范制定的.用来作为设计人员确定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采用探

测器数量的主要依据 C

凡按现行国家标准《点理感烟火灾探测器 ;jGB 47]5 和《点型

感由火灾探测器))GB 1716 检验合格的产品，其保护面积均符合本

规范的规定。

(1)当探测器装于不同坡度的顶棚 t fJ才.随着顶棚坡度的增

大，烟雾沿斜顶棚和屋脊聚集，使得安装在屋脊或顶棚的探测器近

烟或感受热气流的机会增加。因此，探删器的保护半径可柑!草地

增大 c

(2) 当探测器监视的地面面职 S>80m2 时，安装在其顶棚上的

感烟探拥器受其他环境条件的影响较小。房间越高.火源和顶棚

之间的距离越大啕则烟均匀扩散的区域越大，对烟的容量也越大，

人员疏散时间就越有保证。因此，随着房间高度增加，探测器保护

的地面前积也增大。

(3)感烟火灾探测器对各种不同类型火灾的灵敏度;有所不同，

在I考虑到房间越高烟越稀薄的情况.可房间高度增加时，可将探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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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灵敏度相应地调高。

建筑高度不超过 14m 的封闭探测空间，且火灾初期会产生大

量的烟时，可设置点型感锢火灾探测器，是根据实际试验结果制

定的。

本条第 3 款规定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安装

间距 a ， b 是指图 4 中 V 探测器和 2# ~俨相邻探测器之间的距

离，不是俨探测器与俨~俨探测器之间的距离。

R'=~ =6.4 <R=6.7 

EH074 

4位n

图 4 探测器布置示例

(1)本规范附录 E 由探测器的保护面积A 和保护半径R 确定

探测器的安装间距 a ， b 的极限曲线 Dl ~Dll (含 D'9 )是按照下列

方程绘制的，这些极限曲线端点 Y;和 Zi坐标值 (a; 、 b;) ， 即安装间

距 a ， b 在极限曲线端点的一组数值，如表 I 所示。

a' b = A 

d 十 b2 = (2R)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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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极限曲线端点 Yi和 Zi坐标值 (ai 、 b.)

极限曲线 Y; (ai ， bi ) 点 Z ,(ai ， bi ))点

D1 Y 1 (3.1 ,6.5) Z ,(6.5 ,3. 1) 

D, Y ,(3. 8 ,7. 9) Z, (7. 9,3. 8) 

D3 Y3(3.2 ,9.2) Z3 (9.2 ,3.2) 

D4 Y 4 (2. 8 ,10. 6) Z40 0. 6 ,28) 

D5 Y5 (6. 1, 9.9) Z5(9.9 ， 6. 。

D6 Y 6 (3. 3 ,12. 2) Z602. 2 ,3. 3) 

D, y , (7. 0 ,11. 4) Z, 0 1. 4 ,7.0) 

D8 Y 8 (6. 1, 13.0) Z80 3.O ,6. 1) 

D, Y 9 (5.3 ,15. 1) Z, 05.1 ,5.3) 

I￥ Y~(6.9 ， 14.4) 马;04.4 ， 6.9)

D lO Y lO (5. 9 ,17. 0) Z1007. 0 ,5. 9) 

D11 Y11 (6.4 ,18.7) Z l1 08.7 ,6.4) 

(2)极限曲线 Dl~队和 D6适宜于保护面积 A 等于 20 、 30 和

40m2及其保护半径 R 等于 3.6 、 4. 4 、 4. 9 、 5. 5 、 6.3m 的感温火灾

探测器;极限曲线队和 D7 ~Dll (含 D~ )适宜于保护面积 A 等于

60 、 80 、 100 和 120m2及其保护半径 R 等于 5. 8 、 6.7 、 7.2 、 8.0 、 9.0

和 9.9m 的感烟火灾探测器。

本条第 4 款规定了→个探测器区域内所需设置的探测器数

S 
量，按本条规定不应小于 N= 一一一的计算值。式中给出的修正K.A 

系数 K ，是根据人员数量确定的，人员数量越大，疏散要求越高，

就越需要尽早报警，以便尽早疏散。

为说明本规范表 6.2.2 、附录 E、图 E 及公式 (6.2.2) 的工程

应用，下面给出一个例子。

例:一个地面面积为 30mX 40m 的生产车间，其屋顶坡度为

150 ，房间高度为 8m，使用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保护。试问，应设

多少只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如何布置这些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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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①确定感钢火灾探测器的保护面积 A 和保护半径 R ， 杏

表 6.2.2.得感烟火灾探测器保护面积为 ;\=80时，保护半径 R~=

6.7m , 

②计算所需探测器设置数量。

1200 
选取 K= l. O ， 按公式 (6.2.2) 有 N =~ 之一 工一-一一 15

K . A 1.0 X 80 

(只)。

③确定探测器的安装问距 μ 、 ho

出保护半径 R.确定保护直径 D=2R=2 X 6.7= 13. 4(m) ，由

附录 E 中图 E Ur确定 D， =D7 • 应利用 D7极限曲线确定 d 有]b 恒。

根据现场实际，选取 a=8mC极限曲线两端点问值) .得 b== 10m ，其

布置方式见图 L

④校核按安装间距 μ工 8m 、 b=lOm 有i 背后，探测器到最远点

水平距离 R'是否符合保护半径要求，按公式 (3 )计算 c

R' =[(引2二l~ r 
即 R' =6. 4m<R=6. 7日1 ，在保护半径之内。

(3) 

6.2.3 本条主要规定了顶棚有梁时安装探测器的原则。由于梁

对烟的蔓延会产生阻碍，因而使探测器的保护面积受到梁的影响。

如果梁!可区域(指高度在 200mm ~ 600mm 之间的梁所包围的区

域)的!副积较小，梁对热气流(或烟气流)形成障碍.并吸收一部分

热量.那么探测器的保护面积必然下降。探削器保护面积验证试

验表明，梁对热气;在(或你!气;在)的影响还与房间高度有关 c

1 当梁突出顶棚的高度小于 200mm 时，在J}í!摊上设置点型

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 nJ不计梁对探测器保护国积的影响 q

2 :2梁突出顶概的高度在 200mm -~ 600mm 时， E1Z按 1时录 F ，

附录 ι 确定梁的影响和j …→只探测器能够保护的梁;可区域的个

由附录 E 可以看出，房间高度在 5m 以 t. 梁高大于 200mnl

时，探测器的保护面积受梁高的影响按房间高度与梁自之间的线



性关系考虑。还可看出， C、 D 、 E 、 F 、 G 塑感温火灾探测器房高极

限值为 4m，梁高限度为 200mm;B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房高极限值

为 6m，梁高限度为 225mm; A1 ， A2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房高极限

值为 8m，梁高限度为 275mm; 感;帽火灾探测器房高极限值为

12m，梁高限度为 375mmo 若梁高超过上述限度，即线性曲线右

边部分，均需计梁的影响。

4 当被梁隔断的区域面积超过一只探测器的保护面积时，则

应将被隔断的区域视为→个探测区域，并应按 6.2.2 条第 4 款规

定计算探测器的设置数量。

5 当梁 i可净距小于 1m 时，可视为平顶棚，不计梁对探测器

保护面积的影响。

6.2.4 本条规定是参考德国标准制定的。

6.2.5 本条规定是参考德国标准和英国规商制定的。探测器至墙

壁、梁边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O.5m是为了保证探测器可靠探测。

6.2.6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探视i器可靠探测。

6.2.7 本条提到的这些场所的烟雾扩散特征与独立房间内烟雾

扩散特征基本相同。

6.2.8 在设有空调的房间内，探测器不应安装在靠近空调送风口

处。这是因为气流影响燃烧粒子扩散，使探测器不能有效探测。

此外，通过电离室的气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电离电流，可能导致离

子感烟火灾探测器误报。

6.2.9 当屋顶有热屏障时，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下表面至顶棚或

屋顶的距离，应符合表 6.2.9 的规定。由于屋顶受辐射热作用或

因其他因素影响，在顶棚附近可能产生空气滞留层，从而形成热屏

障。火灾时，该热屏障将在烟雾和气流通向探测器的道路上形成

障碍作用，影响探测器探测烟雾。同样，带有金属屋顶的仓库，夏

天屋顶下边的空气可能被加热而形成热屏障，使得烟在热屏障下

边不能到达顶部，而冬天降温作用也会妨碍烟的扩散。这些都将

影响探测器的有效探测，而这些影响通常还与顶棚或屋顶形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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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装高度有关。为此，需按表 6.2.9 规定的感烟火灾探;时器下

表面至顶捕或屋顶的必要距离安装探测器，以减少上述影响。

在人字形屋顶和锯齿形屋顶情况下，热屏障的作用特别明显。

因 5 给出探测器在不同形状JJJi棚或屋顶下，其下表面至顶棚或屋

顶的距离 d 的示意图。

"" 

、 l
jfr' 

flE! 5 感烟探测器在不同形状顶棚或屋顶下其下表面至

顶棚或屋顶的距离 d

!这温火灾探、测器通常受这种热屏障的影响较小，所以感温探

测器总是在接安装在顶棚上(吸顶安装)。

6.2.10 在房屋为人字形屋顶的情况下，如果尾顶坡度大于 150.

在屋子扫房屋最高部位)的垂直面安装一排探测器有利于烟的探

楠，因为房岸。各处的烟易于集中在犀脊处。在锯齿形屋顶的情况

札按探测器 F表面至屋顶或顶棚的距离出见第 6.2.9 条)在每

个锯齿形同Tßi 1: 安装一排探 j则器。这是因为，在坡度大于 150 的

锯齿形屋顶情况下.屋顶有几米高，烟不容易从斗、屋顶扩散到另

一个屋顶，所以对于这种锯齿形厂房，应按分隔间处理 c

6.2.11 探测器在顶棚上宜水平安装 c 当倾斜安装时，倾斜角。

不应大于当倾斜角。大于 45 0时，应加木台安装探测器。如

图 6 所 /J' 0 

6.2.12 本条规定有利于探测器探测井道中发生的火灾，日.便于

平时检修[作进行。

6.2.13 氧化嵌密度与空气密度相当，在空气中自由扩散，故本

条作此规定。
-nu 1 'j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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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 450 B才 (b)0>450 日才

图 6 探测器的安装角度

。屋顶的法线与垂直方向的交角

6.2.14 本条主要是对火焰探测器和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的设置进

行了规定，这些规定是由探测器的特征决定的。

6.2.15 本条根据我国工程实践经验制定。

1 一般情况下，当顶棚高度不大于 5m 时，探测器的红外光

束轴线至顶棚的垂直距离为 O.3m; 当顶棚高度为 lOm.~20m f:H. 
光束轴线至顶棚的垂直距离口]为1. Om o 

2 相邻词组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14m o 探测器至侧墙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7m 且不应小于 O.5m o

超过规定距离探测烟的效果但差。探测器的发射器和援收器之间

的距离不宜超过 100m，是为了保证探测器灵敏度，也是为了防止

建筑位移使探削器产生误报，见图 7 0

//\\ 
〕气l3N4# 

A 

、1
一、lN4t 

2 
./' 

dmax < 14口1
L: 1m-100m 

μ→十一…~→ 一 ι一一 一→ ---1
因 7 线裂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在相对两面墙壁仁安装平同示运团

: 发射器 ;2 瑞雪苦 ;3 接收器
,. i l l . 



3 探测器位置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探测器的正常运行及探测，

因此探测器应安装在固定的结构上，同时应考虑钢结构等建筑结

构位移对探测器运行的影响。

4 探酣器的工作原理决定了日光和人工光源对接收端的直

接照射会影响探测器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探拥器的误报警。

5 工程实践表明如果反射式探测器的灵敏度或报警设定值

设置不合理，在探测器接收端快速出现高浓度烟雾粒子的扩散，可

能导致探测器不报火警，而直接作出遮挡故障的判断，从而造成探

测器的漏报。因此，在实际工程中发射端和接收端均应进行模拟

试验，对探测器的响应进行验证。

6.2.16 本条主要参考国外相关规范，并依据我国工程实践和实

体试验结果制定。

1 电缆、堆垛等保护对象火灾的发生通常经历温度升高→蓄

热(受热)产生可燃气体→产生烟气→产生明火的过程，这些场所

火灾早期探测的关键是在于温度的升高阶段。线性感温火灾探测

器在电缆桥架或支架上设置时，应采用接触式敷设方式，即敷设于

被保护电缆(表层电缆)外护套上面，如图 8 所示，图中固定卡具宜

选用阻燃塑料卡具。

2 

3 

图 8 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在电缆桥架或支架上接触式布置示意图

1 动力电缆 ;2 探测器热敏电缆 ;3十电缆桥架 ;4一固定卡具

在各种皮带输送装置上设置时，在不影响平时运行和维护的

情况下，应根据现场情况而定，宜将探测器设置在装置的过热点附

近，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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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伪j视l到

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在皮带输送装置上设置示意图

1 传送带 ;2 探测器终端 ;3 、 5 探测器热敏电缆;

[-1''[线螺旋 ;6 电缆支撑架

线型感温火灾探耐器在顶棚下方的设置是参考日本规范

制定的.如罔 10 所示。

图 9

2 

B~100mm 

A~lm - 1.5m 
L 豆 7 .2m

2气//////少//////////久//
'i 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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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每个光栅相当于-个点

理感温火灾探测器，因此其保护半径和保护面积的要求应符合点

型感温火灾探视1器的相关规定 G

4 →般情况，当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场所有联动要求

时.即该场所要求实现自动报警、自动灭火时，应采用同类型或者

不同类型探测器的组合，所以建议采用现回路组合探测 c 在电缆

隧道内，在电缆隧道顶部设置的线 f~Q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

和该区域内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报警信号的组合，可作为自动灭

火设施启动的联动触发信号;在电缆J~上表面设置的线型感温火

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大多是由于探测器监测到其保护的动力电

缆[:5J发生电气故障造成温度异常所发出的报警信号，这种报警信

号I~Z作为一种预警信号，警示管理人员快速查找电气故障原因，不

宜作为联动触发信号。

5 长期潮湿的环境对模块内的电子元器件的影响比较大.从

而降低模块的性能，导致报警不准确;温度变化较大时可能造成误

报。因此连接模块不宜设置在此类场所。

6.2. l7 本条主要参考澳大利亚及英国等国规范和我国自己进行

的有关试验结果制定 c

1 非IE石灵敏型股气式感烟火灾探翻器灵敏度较低，其采样管

网安装高度不应超过 16m o

2 由于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一个采样孔相当于 A个点

理感烟火灾探测器，所以每个采样孔的保护面积、保护半径应符合

点建~感烟火灾探测器的保护面积、保护半径的要求。

3 为了便于查找火源，同-根采样管不应穿越防火分区;另

外，采样管的材质没有燃烧性能要求，1，(11 果穿越防火分区会导致火

灾通过采样管扩散 c

采样孔的灵敏度基本可以按探测器标称的最小灵敏度乘以实

际采样孔数量计算。例如一台探测器标称的最小灵敏度为

0.005% obs/m.采样管网 t开了 100 个采样孔，单一采样孔的关



敏度就近似为 0.5% obs/m 。另外-台的探测器标称的最小灵敏

度为 0.02 obs/m ，采样管网上开了 20 个采样孔，单一采样孔的

灵敏度就近似为 CJ. 4% obs/mo 

从上面的数据吁以看出，采样孔越多，相对于每个采样子L的灵

敏度就会越低。所以为了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敏度，采样管及

采样孔特性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上描述的一致，过多开孔或增加采

样管长度将导致每个采样孔的实际灵敏度低于一个常规点型感烟

火灾探测器的灵敏度。

4 当采样管:ì1l:采用毛细管布置方式时.毛细管长度不能过

长，否则将影响毛细采样孔的进气量，从而影响系统的探测性能。

5 为便于维护和管理，吸气管路和采样孔应有可j 峨的火灾探

测器标识。

6 本款规定是为了保证采样管的有效固定。

7 由于屋顶热屏障等因素的影响，从屋顶至下的空间形成梯

度变化的温度场，温度的变化与安间高度密切相关电而烟雾粒子的

t".升高度又与上升高度的温度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根据相关试验

结果并参考国外规范制定本款。

8 通常情况下，采样孔孔径在 2mm~5mm 之间.各企仕的

产品特性不同， I可以参照产品使用说明书和检验报告设计。必要

时，可以采用 fr前提供的模拟计算软件来计算出采样孔的孔径

大小。

9 通常探测器均安装在现场，因此要求探测器的火灾报警信

号、故持信号等信息应传给火灾报警控制器。探测 J在警部的霄'路

采样式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设置在没有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场所

时.如果有联功需求，可以直接把火灾报警信号传给淌防联动控制

器 c 但在设置了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场所，应把火灾报警信号传给

火灾报警控制器。

6.2.18 -1王条烧定是报据实际试验结果确定的。

6.2.19 本条规定了本规也未涉及的其他火灾探测器的设置
• ll~ • 



要求。

6.3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

6.3.1 本条主要参号英国规范制定，英国规范《建筑火灾探测报

警系统泪S 5839 规定"于动报警按钮的位置，应使场所内任何人

去报警均不需走 30m 以上距离"。于动火灾报警按钮设置在 tH 人

口处有利于人们在发现火灾M及时按下;在列车丰厢中部设置，是

号虑到列车上人员可能较多，在中间部位的人员发现火灾后，可以

直接按下子功火灾报警按钮。

6.3.2 于动摇警按告1应设置在明显的手n便于操作的部位，是参考

国外规范制定的。当安装在墙上时.其底边距地高度宜为1. 3m~

1. 5m. 且应有明显的标志，以便于识别。

6.4 区域显示器的设置

6.4.1 、 6.4.2 这两条规定是根据我国工程实践经验制定的。由

于目前区域显示器、楼层显示器均为火灾显示盘，产品都属于一

类，仅是叫法不统一句从目前市场反工程实际的习惯叫为区域虚心之

器.仅是产品的国家际准为火灾显示盘.因此在规范内将该名称改

为区域技示器(火灾显示盘) ，以便于规范的执行。

6.5 火灾警报器的设置

6.5.1 本条规定了在建筑中设置火灾Jt警报器的要求及各楼层设

罩党雪报器时的安装位置 Q 不宜与安全出口指瓜标志灯具设置在

向 a面墙 t:的规定，是考虑光警报器不能影响疏散设施的有效性。

6. S. 2 本条规定了建筑中设置的火灾警报器的声压等级要求。

这样按 f在各个报警区域内部能听到警报信号声，以满足告知所

有人员发生火灾的要求。

木条是保证火灾警报{言息有放传递的基本技术要求电所以将

本条痛定为强制性条文 O
气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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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本条规定了火灾警报器安装的高度要求 c

6.6 消防应急广播的设置

6.6.1 在环境噪声大的场所.如工业建筑内-设置消防应急广播

扬声器时.考虑到背景噪声大、环境情况复杂等因素，提出了声压

级要求。

客房内如设消防应主、广播专用扬声器，一般都装于床头柜后

副墙 I二，距离客人很近，功率元须过大，故规定不宜小于 1W。这

一规定也适用于与床头控制柜内客房音响广播合用的扬声器。

6.6.2 本条规定了噎挂扬声器安装的高度要求。

6. 7 消防专用电话的设置

6.7.1 消防专用电话线路的可靠性，关系到火灾时消防通信指挥

系统是杏畅通，故本条规定消防专用电话网络应为独立的消防通

信系统，就是说不能利用一般电话线路或综合布线网络 CPDS 系

统)代再消防专用电话线路，消防专用电话网络应强宣布线。

本条是保证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运行有效性和吁靠性的基本技

术要求.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6.7.2 本条规定了设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的要求。

6.7.3 牛二条规定是为了确保消防专用电话的可靠性，消防专用电

届总机与电话分机或插孔之间的呼叫方式应该是直通的.中间不

应有交换或转接程序，宜选用共电式!'f通电话机或对讲电话机。

6.7.4 本条规定了的防专用电话分机和电话插孔的设置要求 D

火灾时，条文所列部位是消防作业的主要场所句与这些部位的远信

，定要畅通元阻.以确保消防作业的正常进行。

6.7.5 自防控制'主、消防值班室或企业消防站等处是消防作业的

主莹一场所.应设置口T 直接报警的外线电词。

:4三条是为了保证消防管理人员及时向消防部队传递灭火救援

仨息，缩短灭火救援时 i间，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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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模块的设置

6.8.1 模块安装在金属模块箱内，主要是考虑保障其运行的可靠

性和检修的方便。

6.8.2 由于模块工作电压通常为 24V，不应与其他电压等级的设

备混装， [对此本条规定严禁将模块设置在配电(控制)柜(箱)内。

不同电压等级的模块一旦氓装，将可能相互产生影响，导致系

统不能吁靠动作，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6.8.3 本报警区域的模块只能控制本报警区域的消防设备，不应

控制其他报警区域的消防设备，以免本报警区域发生火灾后影响

其他区域受控设备的动作。

本报警区域的模块一旦同时控制其他区域的消防设备，不仅

可能对其他区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也将影响本区域的防、灭

火效果，是必须避免的.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6.8.4 为 r检修时方便查找，本条规定未集中设置的模块附近应

有尺寸不小于 lOOmmX 100mm 的标识。

6.9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的设置

6.9.1 消防控制军图形显示装置i:lJ逐层显示区域平面阁、设备分

布情况， ür以对消防信息进行实时反馈、及时处理、长期保在信息.

消防控制室内要求 21h;有人值班，将消防控制室图形垃jJ\装置设

置在消防控制室叮更迅速的 r解火情，指挥现场处理火情。

6.9.2 本条规定了洁白控制主图形显后装置与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电气火灾监控器、口I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等泊防设

备的连接要求 c

6.10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设置

6.10.1-6. 10.4 这四条规定了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

输装置的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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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防火门监控器的设置

6.1 1. 1 防火门的启闭在人员疏散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防火门监控器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没有消防控制室时，应设置

在有人值班的场所。

6.1 1. 2 电动开门器的手动控制按钮应设置在防火门附近的内侧

墙面 L方便疏散人员逃离火灾现场时使用，规定底边距地面高度

宜为 o. 9m~ 1. 3m 是为便于疏散人员的触摸。

6. 11. 3 防火门监控器的设置与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装设置要求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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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7.1 一般规定

7. 1. 1 、 7. 1. 2 本着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原则，本规范针对不同

的建筑管理等情况，将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分为四种类型。

住宅建筑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中，应结合建筑管理和消防设

施设置情况，根据条文规定，选择合适的系统陶成， Jí二按本规范有

关要求进行设计 o

7.2 系统设计

7.2.1 高层居住建筑中，根据有关规范要求在公共部位设景相应

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这种情况扎只要在居民住宅内设置的家

用火灾探测器接入己有的火灾报警控制器.或将这些探~3!~ 器接入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再由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接入火灾报警控

制器。实现对户内的火灾早期探测与报警。这就是国家标准规定

的 A 类系统 c 在该类住宅的公共部位设置的火灾探测器，不能接

入住宅内部的家用火灾报警系统，应直接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

7.2.2 在 B 类系统中，居民住宅应设置家用火灾探测器和家用

火灾扭警控制器，日.住宅物业管理中心应设置控制巾，丘监控设备.

对居民住宅的报警信号进行集巾管理. -可控制 1ft {，'监控设备接收

到居民住宅的火灾报警信号J;L 同启动设置在公共区域的火灾

警报器.提隅住宅内的其他居民迅速撤离。

在 C 类系统中.住户内设E的家用火灾探测器出接人家用火

灾报警控制器。 J75住宅内发出火灾1~雪信号后哥应归功设置在

宅公共识域的火灾卢f警报器，提醒住宅内的其他时Kìl1 j主撤离。

7.2.3 在 D 类系统中， Üì 家 JlJ火灾探测器扣当火灾探测和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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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的功能，问此在有多个起居室的住宅，宜采用互联型独立式火

灾探测报警器，当一个起居室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时，其他起居室的

火灾探测报警器同时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提醒居住在起居室的人

员迅速撤离。由于该类火灾探测报警器多选用电油供电，因此宜

选用供电时间不少于 3 年的产品 G 对于在己投入使用的住宅，可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有线、无线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组建 A 类、 B

类或 C 类系统，这种情况下，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A 类、B 类或 C 类

系统设计的相关规定 O

7.2.4 对于采用无线通信方式的家用火灾安全系统，其设计应符

合 A 类、B 类或 C 类系统之一·的设计要求。

7.3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

7.3.1 一般卧室和坦居室内的易燃物起火时均会产生大量的烟

气，因此应至少设置一只感烟火灾探测器。

7.3.2 在厨房设置相应气体的可燃气体探测器时.该类探测器的

设置与用户选择的燃气有关系 .l耳为不同的探测器适用于探测不

同的气体 ;fi传感器类型建议应择红外传感器或电化学传感器 c

探测器的设置部位也和用户选择的燃气有关系句闪为不问:燃气

的密度不-非羊，平'jJl-毛气体的密度比空气小.比如甲!院1::1 泄漏就会

漂浮在住宅的顶部，而同炕的密度比主气大，一时泄漏就会下沉到厨

房的 F部.因此探测器应该根据用户选择的燃气设置在相应的部位。

-pJ燃气体探测器 A 旦报警，一般情况下应直接联动关lJfr燃气

拱j，;L 的阀门，如果采用JH户自己不能复位的阀门.~ n.用气时不慎

导致报警器报警而联动关断了供气阀门.必须得等专业人员来复

技勾这样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因此，建议选择JHJ'J 自己能复

{\~.n命安装在燃气去后面的电动间。胶管脱落(j 41;保护功能就是飞燃

气!在营突然脱落时主迅速切断'燃气快血，防止燃气的大面和届 3

7.4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设置

7.4.1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设置在住宅内比较 r9J M 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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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证操作的方便。

7.4.2 具有可视对讲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可以与可视对

讲系统结合使用，也可以与防盗系统结合使用，设置在门口处时，

方便布防和撤防 O

7.5 火灾声警报器的设置

7.5.1 、 7.5.2 住宅建筑在发生火灾时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建筑内

住户的安全，应该有即时的火灾警报或语音信号通知，以便有效引

导有关人员及时疏散。要求在住宅建筑的公共部位设置具有语音

提后功能的火灾声警报器，是为了使住户都能听到火灾警报和语

音提示。本条规定了火灾声警报器的设置要求，即火灾声警报器

的最大警报范围应为本层及其相邻的上F层。首层明显部位设置

的用于直接启动火灾声警报器的手动按钮，为人员发现火灾后及

时启动火灾声警报器提供了技术手段 o

7.6 应急广播的设置

7.6.1 设置了应急广播时，班同时设置联动控制启动和于动火灾

报警按钮启动方式。

7.6.2 每台扬声器覆盖的楼层不应超过 3 层，是为了保证每户居

民都能听到广播。

7.6.3 插孔式消防电话是标准的消防产品，插入插孔后，即可直

接讲话，讲话内容经放大器传给各扬声器。

7.6.4 配备用电池是为了防止发生火灾时，供电中断而导致广播

不能工作 G

7.6.5 广播功率放大器应设置在首层内走道侧面墙上的要求，是

为了保证消防人员到场后， íi~尽快且方便地使用广播指挥大家疏散。

箱体面板应有防止非专业人员打开的措拖是为了保护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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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8. 1 一般规定

8. 1. 1 可燃气体探割报警系统由时'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可燃气体

探测器和火灾声警报器组成，能够在保护区域内世漏 I可燃气体的

放度低于爆炸 F限的条件下提前报誓，从而预防由于可燃气体泄

漏引发的火灾和1爆炸事故的发生。

8. 1. 2 要求叮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由叮燃气体

报警控制器和口]燃气体探测器组成的子系统，而不能将 ìlT燃气体

探测器接入火灾探测报警系统总线巾，主要有以下同方面的原因:

(1)目前应用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功耗都很大，一般在几十毫

安，接入总线后对总线的稳定工作卡分不利。

(2)现在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的使用寿命一般只有 3 、 4 年，至IJ寿

命后对.[fi]-)::;.、线自己接的火灾探测器的正常工作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3)现在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每年都需要标定，标定期间对同

一总线配接的火灾探测器的正常 i丁作也会产生影响。

(4) 岳J燃气体报警信号与火灾报警信号的时间 l} 含义均不相

同，需要采取的处理方式也不同。

该系统需要有自己的强立电游供电， r包源 11J riJ 系统她:在供给，

也 i刊R据仁和的实际情况就地获取，但就地获取的电源，其供屯的

~íJ 靠性成与该系统 A致。

8. 1. 3 石化行业 I卡涉及过程控制的 riJ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可按

本行让规也进行设置，但其报警信号应能接人消防护;1制宅，以保证

消防救援H才能及时获得相关信息。

8. 1. 4 本条规定了 riJ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接收到的可燃气体探测

器的运行状态信息，应该传输给消防拉制室的图形显示装置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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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火灾报警控制器，但其显示应与火灾报警信息有区别。

8. 1. 5 可燃气体探测器报警表明保护区域内存在超出正常允许

浓度的可燃气体泄漏.启动保护区域的火灾声光警报器可以警示

相关人员进行必要的处置。

8. 1. 6 牛二条规定 r 叮燃气体保护区域内联动控制和警报发出的

实现)j式。

8. 1. 7 在--些工业场所设置的电气设备有防爆要求.则在该场所

设置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的产品也应按照相关防爆要求进行

设置。

8.2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设置

8.2.1 如果可燃气体的密度小于空气密度，则该气体泄漏后会漂

浮在保护空间 i三方，所以探测器应安装在保护空间上方:如果可燃

气体密度大于空气密度，则该气体泄漏后会 F沉到保护空间下方，

因此探捕器E';j安装在保护空间下部;如果密度相当.探测器可设置

在保护空间的中部或顶部 G

8.2.2 由于可燃气体探测器是探视j 可燃气体的泄漏.因此越靠近

叫能产生可燃气体世漏的部位，则探测器的灵敏度越高。

8.2.3flJ燃气体探测器的保护半径不宜过大，否则由于泄漏吁:燃

气体扩散的不规律性，可能会降低探测器的灵敏度。

8.2.4 线性 iiJ燃气体探测器主要用 f大空间开放环境泄漏 pf燃

气体的探测，为保证探测器的探测灵敏度.探测区域长度不宜

过大。

8.3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设置

8.3. 1 仨条规定 f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设置部f主要求。

总 3.2 叮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安装和设置!也符合火灾报警控制

器的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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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9.1 一般规定

9. 1. 1 根据引发火灾的三个主要原因电气故障、连章作、I~和用火

不慎来看，电气故障原因引发的火灾屑于茵位。根据我国近几年

的火灾统计，电气火灾年均发生次数占火灾年均总发生次数的

27% ，占重特大火灾总发生次数的 80% ，居各火灾原因之首位，且

损失占火灾总损失的 53% ，而发达国家每年电气火灾发生次数占

总火灾发生次数的 8%~13%c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插电缆

老化、施工的不规范、电气设备故障等 G 通过合理设置电气火灾监

控系统，可以有效探测供电线路及供电设备故障，以便及时处理，

避免电气火灾发生。

电气火灾 A般初j起于电气柜、电缆隧道等内部，当火蔓延到设

备及电缆表面时，已形成较大火势，此时火势往往不容易被控制，

扑灭电气火灾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能在发

生电气故障、产生-定电气火灾隐患的条件 F发出报警，提醒专业

人员排除电气火灾隐患句实现电气火灾的甲，期预防，避免电气火灾

的发生，因此具有很强的电气防火顶警功能，尤其适用于变电站、

石油石化、冶金等不能中断供屯的重要供电场所。

9. 1. 2 本条规定了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组成。系统中包括 f 目

前广泛使用 t1 已成熟的用 f电气保护的屯气火灾监技产品，在故

持电弧探测器、静电探测器技术成熟后，也将并入该系统 c

9. 1. 3 本条规定了电气火灾由拧系统的选拌原则 c

9. L 4~n虫心:式屯气火灾 i监控探附器，应接入电气火灾:在安;1 器，

不应接入火灾报警校制器的探剧器同路已

9. 1. 5 本条规定了设置消防f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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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工作状态信息传输给消防控制室，在消防控制主图形屋后装

置或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上显示，恒该类信息与火灾报警信息的

显示应有区别，这样有利于整个消防系统的管理和应急预案的实施。

9. 1. 6 本条明确了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作为电力供电系统的保障

型系统，不能影响正常供电系统的 E作。!除使用单位确定发生电气

故障后可以切断供电电源.否则不能在报警后就切断供电电惊。电气

火灾监控探测器→ i王报警，表示其监视的保护对象发生了异常，产生

f 一定的电气火灾隐患，容易引发电气火灾，但是并不能表后已经发

生了火灾，因此报警后没有必要自动切断保护对象的供电电源，只要

提醒维护人员及时查看电气线路和设备-排除电气火灾隐患即可。

9. 1. 7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探测原理与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

探测器的探测原理相似，因此工程上经常会有使用线 7~~ !t虫温火灾

探剧器进行电气火灾隐患的探测 G 在这种情况札线型感温火灾

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可接入电气火灾监控器。

9.2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

9.2.1 本条规定了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原则。

9.2.2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视lJ 器在无地纹的供电线路 rjl

不能正确探测.不适合使用;而消防供电线路由于J-t本身要求较高句

且平时不用.因此也没必要设置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割器。

9.2.3 本条规定了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报警设定

值的注罔 O 根据泄漏电流达到 300mA 就可能会引起火灾的特

性.考虑到每个供电系统都存在自然漏流.而目自然由漏电或根据

线路上负载的不同有徨大差别‘ A般口Jj主 lOOmA~200mA. 因此

规定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报警值宜设置在 300mA~

~()OmA il古围内。

9.2.4 探测线路故障屯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iIj保护对

象的线路长度决定了探测器能否可靠探测到故障 rE弧，因此做本

条规定。
。 1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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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澳!g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

9.3.1-9.3.3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探测原理是根据监

测保护对象的温度变化，因此探测器应采用接触或贴近保护对象

的电缆接头、电缆本体或开关等容易发热的部位的方式设置。对

于低压供电系统，宜采用接触式设置。对于高压供电系统，宜采用

光纤测温式或红夕阳t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若采用线型感温火

灾探测器，为便于统一管理，宜将其报警信号接入电气火灾监控器。

根据对供电线路发生的火灾统计，在供电线路本身发生过载

时，接头部位反应最强烈，因此保护供电线路过载时，应重点监控

其接头部位的温度变化。

9.4 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

9.4.1-9.4.3 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能够独立完成探测和

报警功能，探测器的设置应满足本规范第 9.2 节和第 9.3 节的要

求。同时该探测器的报警信息与电气火灾监控器的报警信息一

样，在有消防控制室的场所，该信息应能在消防控制室内的火灾报

警控制器或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上显示，并与火灾报警等其

他报警信息显示有明显区别;在元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其报警信号

应能传人有人值班的场所。

9.5 电气火灾监控器的设置

9.5.1 、 9.5.2 电气火灾监控器是发出报警信号并对报警信息进

行统一管理的设备，因此该设备应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所。一般

情况下，可设置在保护区域附近或消防控制室。在有消防控制室

的场所，电气火灾监控器发出的报警信息和故障信息应能在消防

控制室内的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上显示，

但应与火灾报警信息和可燃气体报警信息有明显区别，这样有利

于整个消防系统的管理和应急预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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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统供电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本条规定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电源要求，蓄电池备

用电源主要用于停电条件下保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正常

工作。

本条是保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稳定运行的基本技术要求，所

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10. 1. 2 火灾 tl 动报警系统的交流电源应接入消防电源，因为普

通民用电摞可能在火灾条件下被切断;备用电游如采用集中设置

的消防设备应急电源时.应进行独主回路供电.防止由于接入其他

设备的故障而导致回路供电故障df'í 防设备应急电源的容量应能

缸证在系统处 F最大负载状态 F不影响火灾报警控制器和j消防联

动控制器的正常工作。本j;JU江所涉及的血流电源均应该是消防设

备专用的电源.这岛电源均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要求和市场准入

制度要求。

10. 1. 3 的防控制'主罔形 qtljj~ 装晋、 ~R 防通仨设备等设备的电源、

切换不能影响的防控制空图形显示装置、消防通信设备的正常工

作.因此电源装置的切换时间应该非常短，所以建议选择 UPS 电

师、装置戎消防设在斗 J，~L~ 电源供电产

10. 1. 4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和过负荷保护装置卒H报警会I'j t9J切

断电混.因此火灾 ~j 矿J报警系统主电源不应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

护和l过负荷保护装景保护。

10. 1. 5 本条规定了泊防设各r;\z :tfl，电源的容量要求。

10. 1. 6 本条规定了的防用电设爸的供电妥求 o !1J 于;自由用电及

配线的重要一件等故强附消防J!j 电 I~I] ~各及配线应为专用.不出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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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设备合用。另外，消防配电及控制线路要求尽可能按防火分

区的范围来配置，可提高消防线路的可靠性。

10.2 系统接地

10.2. 1-10. 2. 4 这四条规定了系统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以及接

地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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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布线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本条规定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各级线路的选型要求。

11. 1. 2 本条规定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传输线的最小截面积，主

要是考虑线路应具有的带载能力和机械强度的要求。

11. 1. 3 本条规定 f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和传输线路在

室外敷设的要求，主要考虑保障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11. 1. 4 本条规定 r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和传输线路在

地(水 )f隧道或湿度大于 90%的场所的敷设规定 ， i朝眼环境大大

降低供电线路和传输线路的绝缘特性.直接影响系统运行的稳

定性。

11. 1. 5 本条规定了!可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构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时，无线通信模块的设置要求，主要考虑保障系统运行可靠 G

11. 2 室内布线

11. 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传输线路穿线导管与低压配电系统

的穿线导管相同 .Ju采用金属管、 13] 级以 I二的刚性塑料管或封闭式

线槽等几种，敷设方式为暗敷或明敷。

13 1 级以上的刚性塑料管要求符合同家标准《电工电子产品着

火危险试验 第 14 部分:试验火焰 lkW 标称预提合型火恪

设备、确认试验方法和l导贝IJ ììC出/丁 5169. 14-~2007 规定的燃烧试

验要求。

11. 2. 2 由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洁防联动控制线路

需要在火灾时继续 L作，应具有相应的耐火性能，闪此这里规定此

类线路ü\f.采用耐火类铜芯绝缘导线或电缆 ο 时于其他传输线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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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采用旺i燃型或阻燃耐火电线电缆，以避免其在火灾中发生延燃。

本条是保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稳Æ性和可靠性，及对其

他建筑消防设施联动控制可靠性的基本技术要求，所以将本条确

定为强制性条文。

11. 2. 3 线路暗敷设时，尽可能敷设在非燃烧体的结构层内，其保

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30mm，因管线在混凝土内可以起保护作用，能

防止火灾发生时消防控制、j通信和警报、传输线路中断。由于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线路的相对重要性，所以这部分的穿线导管选择要

求较高，只有在暗敷时才允许采用 Bl 级以 1-- 的刚性塑料管;线路

明敷设时，只能采用金属管或金属线槽。

11. 2. 4 为防止强电系统对属弱电系统的火灾自动报警设备的干

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电缆与电力电缆不宜在同一噎并内敷设。

11. 2. 5 不同电压等级的线缆如果合用线槽应进行隔板分隔。

本条是保证火灾内功报警系统运行稳定性和可靠性，反对其

他建筑消防设施联动控制可靠性的基本技术要求，所以将本条确

定为强制性条文 ο

11. 2. 6 为使 f维护和管理.不同防火分þ(的传输线路不应穿入

问一根管内 G

11.2.7 考虑到线路敷设的安全性.不穿管的线路易遭损坏.故作

此规定。

11. 2.8 )拉条规定主要是为便于接线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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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典型场所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2.1 道路隧道

12. 1. 1 本条给出了不同类别道路隧道火灾探测器的选型原则。

本条中列出的城市道路隧道、特长双向公路隧道和道路中的水底

隧道等车流量都比较大，疏散与救援都比较困难，这些场所一旦发

生火灾没有及时报警并采取措施，很容易造成大量车辆涌进隧道、

无法疏散的局面。因此，采用探测两种及以上火灾参数的探测器，

有助于尽早发现火灾。其他类型的道路隧道内由于车流量不大，

只要在发生火灾时有相应措施警告其他车辆不再继续进入隧道，

并能及时通知消防队即可，这样既能达到使用效果，也能节约资

金。根据实体试验结果和对隧道火灾成功探测的统计结果，线型

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在隧道中虽然报警时间不是最早，但没

有漏报。自从线型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在隧道中安装使用

后，有几条隧道发生了火灾，探测器都及时发出了报警信号。选择

点型火焰探测器时，考虑到探视1器受污染后响应灵敏度的降低，在

设计时，探测器的保护距离宜不大于探测器标称距离的 80% ，并

应在设计文件中标注维护要求。

12. 1. 2 本条规定的数据都是根据实体试验结果和实际安装井有

效报警的使用结果得出的。

12. 1. 3 本条规定的长度与隧道内设置的消火栓、自动灭火等设

施设置的规定一致，有利于自动灭火系统确定其防护范菌。

12. 1. 4 隧道出入口位置及隧道内设置的报警电话和手动火灾报

警按钮用于报警，闪烁红光的火灾声光警报器用于警告进入隧道

的其他车辆。隧道入口前方 50m~250m 内设置的闪烁红光的火

灾声光警报装置用于提前警告准备进入隧道的车辆不要进入隧



道.红光最醒目。

12. 1. 5 在隧道内的电缆通道内设置线型感强火灾探割器有利于

电缆火灾的及时发现。主要设备用房内设贵的电气火灾J{~ß~探{9]Ú

器中的泄漏电流探测器用于电缆线路老化或破损探测， i如温式探

测器用于过载而导致电缆接头过热的温度探测。

12. 1. 6 隧道内一般设置有规颇监视系统，升火灾自功报警系统

报警后可联动切换视频监视系统的监视画因主报警区域.从丽确

认现场情况。

12. 1. 7 隧道运营一般由隧道中央控制'主集中管理.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在确认火灾后，应将火灾报警信号传输给隧道巾央控制管

理设施.由中央控制室作出相应的同急处理。

12. 1. 8 木条规定了隧道内设置的消防应急广播与有线广播合用

时的设置去求。

12. 1. 9 本条规定了隧道内设置的消防专用电话与紧急电话合用

时的设置要求。

12. 1. 10 本条规定了与正常通风合用的排炯风机的控制!要求。

12. 1. 11 隧道内的 r作环境比较复杂，如温度、湿度、粉尘、汽车

尾气、射流风机产生的高速气流、照明、阳;手;)(气变换等机!素 J与会

影响隧道内设置的消防设备的稳定运行。 jJ避免温度、粉尘及汽

年尾气等因素对消防设备运行稳定性的影响，对消防设备的保护

等级提出相应的要求与

木条是保证隧道场所设置的消防设备垣行稳定性的基本技术

安求，所以将本条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12.2 油罐区

12.2.1 外浮顶油罐建议采用线型光纤i~温火灾探测器进行保

护个~fìJ 罐口!以采用多只探测器{呆护，但是，只接测器不能同时

保护两个Jjz 以 L 的抽1.l-l1"I:'. 0 

12.2.2 这哩罐 fJ.]基本属 F封闭气T问，火焰探照器可以及时、准确

• l:n 



地探测火灾。

12.2.3 本条规定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保护外浮顶油罐时的

设置要求。

本条是保证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在外浮顶油罐场所应用

时，对初期火灾探甜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的基本技术要求，故将本条

确定为强制性条文。

12.2.4 在油罐区 r:if采用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或图像型火灾探测

器对油罐火灾做辅助探测，探测器的安装方式一般设置，在油罐附

近的高杆仁。

12.2.5 油罐区内的火灾报警信号宜直接联动保护 r<:域内的工业

视频装置，有利于确认火灾。

12.3 电缆隧道

12.3.1 在电缆隧道外的电缆接头和端子等 d般都集中设置在配

电柜或端子箱中，这些部位都是容易发热的部位，应设置测温式电

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根据对电缆火灾的统计、分析和试验.电缆本

身引起的火灾主要发生在电缆接头和端子等部位，因此监视这哇

部位的温度变化是最科学的.也是最经济的;隧道内设置线型感温

火灾探测器除用于电缆本身火灾探测外，更主要的是用于外火进

入电缆隧道的探测: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都有有效探测长度，保护

隧道内的电缆接头和端子等部位时，探测器在这些部位的设置长

度应大于其有效探测长度。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在用于电统火灾

探测时，属于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中的 4种探测器，可直接接入电气

火灾监控器 O

12.3.2 根据火灾案例统计分析和在电缆隧道中的火灾实体试

验，外火进入电缆沟道的地面时，敷设在屯缆层上的线直!感温火灾

探测器并不能及时呐!茧，因此应该在隧道顶部设置线型感温火灾

探测器 O 电缆;本身发热或外火在接落在电缆层1:.fJ才.只有采用接

触式设置在电缆层 L表面的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才能及 B扫(riJJ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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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 12.3.4 这两条是在电缆隧道中火灾实体试验基础上作

出的规定，只有达到此要求，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才能及时响应。

12.3.5 在电缆接头和端子等部位设置的光缆敷设长度不少于

1. 5 倍的探测单元长度是为了保证可靠探测。

12.3.6 本条规定了在其他隧道内设有电缆时探测器的设置

要求 c

12.4 高度大于 12m 的空间场所

12.4. 1-12. 4. 5 这五条是根据在高度大于 12m 的高大空间场

所的火灾实体试验结果作出的规定。

考虑到建筑高度超过 12m 的高大空间场所建筑结构的特点

及在发生火灾时火源位置、类型、功率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在设置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时，除按原规范规定设置在建筑顶部外，

连应在 F部空间增设探测器，采用分层组网的探测方式。火灾实

体试验结果表明，对于建筑内初起的阴燃火，在建筑高度不超过

16m 时，烟气在 6m~~7m 处开始出现分层现象，因此要求在 6m~

7m 处增设探测器以对火灾作出快速响应;在建筑高度超过 16m

f叹不超过 26m 时，烟气在 6m~7m 处开始出现第 A次分层现象，

仁升至l1m~12m 处开始出现第二次分层现象;在开窗或通风空

调形成对流层时，烟气会在该对流层 Flm 左右产生横向扩散，因

此在设计中成综合考虑烟气分层高度和对流层高度。

建筑高度大于 16m 的场所，_.Jl:~阴燃火很难快速上升到屋顶

位置，下平管在 16m 以下的采样孔会比水平管更快地探测到火

灾。 ff窗或通风空调对流层影响烟雾的作j上运动.使其不能七升

到屋顶位置， -F垂管的采样孔宜有 2 个采样孔设置在Jf窗或通风

空调对流层下面 1m 处毒在:因风[J处设置起辅助报警作用的采样

孔，有利于火灾的早期探测。

12.4.6 高度大于 12m 的空间场所最大的火灾隐患就是电气火

灾，因此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O 照明线路故障引起的火灾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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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火灾的 10%左右，此类建筑的顶部较高，发生火灾不容易被

发现，也没法在其上面设置其他探测器，只有设置具有探测故障电

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才能保证对照明线路故障引起的

火灾的有效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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